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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 

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 

 

主辦機關：衛福部、法務部、教育部、 

勞動部、內政部警政署 

 

壹、 前言 

為使毒品防制工作由中央推及地方，建置兼及垂直與橫向聯結之

反毒網絡，行政院長於 95 年 6 月 2 日第 1 次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

裁示各地方政府成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以下簡稱毒防中心），經法

務部積極推動，全國各地方政府均於 95 年完成毒防中心設置，行政

院院長另於 95 年 8 月 15 日改善治安工作執行成效檢討會議裁示，由

法務部主責擔任毒防中心督導機關，結合各相關部會共同強化地方毒

品防制工作。 

96 年配合減刑，法務部報請行政院核准動支第二預備金辦理「法

務部補助各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辦理 96 年減刑出獄毒品犯追蹤輔

導計畫」；又為持續強化毒品更生人之追蹤輔導，復於 97 年賡續報請

行政院核准動支第二預備金推動 4 年期之「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藥

癮者追蹤輔導補助計畫」，該計畫並自 98 年起，由法務部編列預算辦

理。同（98）年，法務部為整合全國各毒防中心之諮詢電話，俾提供

藥癮者及其家屬、朋友、一般民眾等便捷、迅速之電話求助管道，另

報請行政院核准動支第二預備金推動「戒毒成功計畫」，於 98 年 3 月

1 日設立 24 小時全年無休之戒毒成功專線（0800-770-885、請請你幫

幫我），並責請各毒防中心負責電話接聽及提供諮詢服務，該專線 99

年起亦納入法務部預算辦理。 

99 年 11 月 24 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施行，增定第 2 條之 1，

明定毒防中心設置法源，並規定地方政府應編列預算，執行毒品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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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法務部考量地方反毒業務有賴整合地方政府跨局處共同投入，

乃依毒防中心工作架構，結合衛生福利部（下稱本部）、教育部、勞動

部及內政部警政署，共同訂定毒防中心年度工作計畫，據以督導地方

反毒工作之推展。 

為持續地方毒品防制工作，101 年起行政院賡續核列法務部辦理

「補助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辦理強化藥癮者輔導處遇計畫」，該部

並於 104 年將「戒毒成功計畫」併入該補助計畫一起推動。 

105 年 12 月 8 日行政院第 3526 次會議，院長指示未來毒品防制

應以吸食毒品者為受害者之觀點調整工作及政策方向，復於 106 年 5

月 11 日公佈「新世代反毒策略」，指示自 107 年起，由本部主責督導

各毒防中心，本部爰擴大編列預算，以期強化毒防中心公共衛生與藥

癮醫療處遇功能。 

此外，為精簡地方政府毒防中心與中央部會行政流程，本部自 107

年起，將中央共同督導之毒防中心年度工作計畫與補助藥癮者處遇計

畫整併為「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

計畫（下稱本計畫）」；復為強化本部藥癮醫療業務之整合，108 年再

將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

畫」之「藥癮防治服務」業務，併入本計畫統籌辦理。本計畫歷年推

動沿革如下表。 

中央對地方毒防中心經費補助情形一覽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計畫名稱 戒毒成功專線計畫 藥癮者處遇計畫【註】 

合計  預算來源 

年度 
法務部 

行政院 

二備金 
法務部 

行政院 

二備金 
衛福部 

96 

 
  54,319 

 

54,319 

97 61,191 61,191 

98 31,680 26,608 

 

58,288 

99 38,016  25,140 63,156 

100 36,760 21,947 5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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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36,760 21,947 58,707 

102 31,430 18,765 50,195 

103 30,172 18,765 48,937 

104 併入藥癮者處遇計畫 48,937 48,937 

105 

 

83,937 83,937 

106 80,580 80,580 

107 

 

226,243 226,243 

108 355,523 355,523 

109 355,523 355,523 

110 355,523 355,523 

【註】本計畫名稱及內容沿革：  

1. 96 年度為「法務部補助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辦理 96 年減刑出獄毒

品犯追蹤輔導計畫」。 

2. 97 至 100 年度為「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藥癮者追蹤輔導補助計畫」。 

3. 101 年度起為「補助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辦理強化藥癮者輔導處遇計

畫」。 

4. 104 年度起併入「戒毒成功專線計畫」。 

5. 107 年度起整併毒防中心工作計畫，計畫名稱變更為「毒品危害防制中

心工作暨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 

6. 108 年度起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之「藥

癮防治服務」業務併入「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

藥癮者處遇計畫」統籌辦理。 

 

貳、 毒防中心組織架構與職掌 

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 條，地方政府應編列預算並由

專責組織執行毒品防制工作，包括： 

一、 毒品防制教育宣導。 

二、 提供施用毒品者家庭重整及心理輔導等關懷訪視輔導。 

三、 提供或轉介施用毒品者各項社會救助、法律服務、就學服務、

保護安置、危機處理服務、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 

四、 提供或轉介施用毒品者接受戒癮治療及追蹤輔導。 

五、 依法採驗尿液及訪查施用毒品者。 

六、 追蹤及管理轉介服務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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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毒品防制有關之事項。 

依上開條文所訂地方毒品防制工作內涵及地方政府業務局、處權

責，毒防中心組織架構原則區分為「綜合規劃」、「預防宣導」、「醫療

服務」及「保護扶助」等 4 組，各組分工如下（各地方政府若因地制

宜調整，請於計畫書說明轄內分組與分工機制）： 

 

圖：毒防中心組織架構圖 

 

 

 

 

 

 

 

 

 

 

註：依據 107 年 11 月 21 日院臺法字第行 1070212158 號函修核定修正新世代反

毒策略行動綱領 

一、 預防宣導組：由教育單位主政，結合相關局處及民間團體，負責

毒品危害預防宣導及教育，對象包括學生、社區民眾、勞動職場

及高危險族群，辦理以分級、分眾、分區為原則之多元反毒宣傳

與教育活動。 

二、 醫療服務組：由衛生單位主政，培植藥癮醫療專業人力，布建藥

癮醫療資源與提升醫療品質，促進藥癮醫療發展，提供可近、便

利、專業之藥癮醫療服務，此外，強化全民藥癮防治識能，降低

個案就醫障礙，整合醫療及專業處遇資源，提升藥癮者接受藥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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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及專業處遇涵蓋率。 

三、 保護扶助組：由社政及勞政單位主政，辦理心理與就業輔導、職

業訓練與追蹤輔導、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及兒少施用三、四

級毒品等之輔導機制與親職教育等。 

四、 綜合規劃組：由衛生相關單位擔任統籌窗口，結合各局處共同擬

訂年度工作計畫，據以執行及考核，並布建藥癮社會復健服務資

源、建立網絡聯繫機制、充實個案管理及志工人力、深化個案管

理服務品質、強化毒品危害講習效益，與提升本部毒品危害防制

中心諮詢專線營運效能等。 

 

參、 工作項目 

依 4 分組主責業務訂定各分組工作項目，各工作項目皆為必執行

工作。【計畫書應就「各分組」「各工作項目」，「逐項」具體說明執行

步驟、方式及內容(含推動相關措施或方案之具體內容、執行單位、

流程及方式等)。】 

一、 預防宣導組 

中央由教育部督導，地方政府由教育單位及校外會主責，並會同

相關局處辦理以下事項： 

(一) 依據轄內區域及人口特性，規劃適宜之宣導、預防措施，並落

實督考機制。 

1. 針對學生家長，辦理藥物濫用防制知能研習，並利用學校日、

親師座談時機加強宣導。 

2. 深入社區鄰里反毒宣導，提升民眾藥物濫用與拒毒防毒之知能。 

3. 針對職場勞工、移工（含補習班外籍教師）等對象，規劃多元

毒品防制宣導措施。 

4. 針對宮廟、藝陣、特定場所等高風險場所或團體，辦理毒品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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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宣導或教育課程。 

(二) 強化環境預防機制。 

1. 各學校熱點區域，透過跨局處聯繫會議每學期檢討。 

2. 學校自行清查發現施用毒品個案，將相關情資送校外會轉警方

查察藥頭，避免毒品入侵校園。 

(三) 落實藥物濫用個案清查。 

1. 教育單位針對「遭警查獲前未列入特定人員比例較高學校」列

為重點學校加強督導作為。【計畫書應說明具體督導作為。】 

2. 所轄學校依「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規

定，落實特定人員提報、定期更新、尿篩檢驗與通報。【期中

及期末成果報告，應提供(1)特定人員月平均數，與前 2 年度同

期比較；(2)快篩試劑採購品項（不含國教署愛與關懷保護方案

補助採購量）、(3)檢驗人次及陽性檢出率。】 

(四) 強化藥物濫用個案輔導、轉介與追蹤機制。 

1. 藥物濫用個案，運用教育部開發之藥物濫用學生輔導手冊進行

輔導。 

2. 未完成春暉小組輔導即離校或春暉小組成立前已離校之未就

學個案，依「藥物濫用學生未完成春暉輔導離校者後續輔導流

程」進行轉介。 

(1) 輔導期間轉學或畢業且繼續升學個案，依「學生轉銜輔導及

服務辦法」，由學校輔導專業評估，仍需持續接受輔導者，

透過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機制，轉銜至新入學學校，繼續接

受輔導。【期中及期末報告，應就畢業個案是否需要轉銜，

提供轉銜評估會議紀錄佐證。】 

(2) 轉介至社政、毒防中心或少輔會個案，由校外會每季追蹤了

解個案後續輔導情形。【計畫書應說明校外會追蹤方式及個

案現況。另 110 年期中成果報告需提供 109 年下半年個案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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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情形；110 年期末報告請提供全年度追蹤情形。】 

二、 保護扶助組 

中央由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保護服務司）及勞動部

督導，地方政府由社政及勞政單位主責以下事項： 

(一) 落實兒少施用毒品通報案件之調查，並強化施用第 3 級、第 4

級毒品兒少輔導機制：直轄市、縣（市）社政單位應定期召開

非在學兒少施用第 3 級、第 4 級毒品個案網絡討論會議。 

(二) 加強非在學施用毒品兒少家長親職教育：直轄市、縣（市）社

政單位配合兒少非在學施用第 3 級、第 4 級毒品個案輔導情

形，開發多元彈性之親職教育輔導模式，以因應案家不同需求，

並配合強制性親職教育之落實，提高執行成效。 

(三) 落實以家庭為中心之家庭支持服務，促進藥癮者重返家庭。 

1. 推動藥癮者入監銜接服務，發展家庭轉銜預備服務方案：與矯

正機關合作推動家庭支持服務，以有效介接毒防中心之專業服

務，提高家庭支持服務效能，建立藥癮收容人出矯正機關前之

家庭轉銜預備服務機制。 

2. 推動藥癮個案家屬支持、互助及自助團體：輔導藥癮者家屬參

與支持、互助團體或組織家屬自助團體，藉由團體的過程，提

供藥癮者家人情緒支持、分享陪伴戒治與社會適應之經驗，發

展家屬支持系統，以促進家庭之穩定與和諧，創造藥癮者家屬

交流平台。 

3. 辦理家庭維繫及支持性服務方案： 

(1) 辦理藥癮者家庭服務需求調查，據以規劃服務方案。 

(2) 推動修復式家庭干預方案先導計畫：運用家庭動力及復原力，

增強藥癮者與家庭賦權功能，修復毒癮者與主要照顧者、家

庭、家族成員及社區關係，改善藥癮者及其家庭問題，降低

再犯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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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各項家庭維繫及支持服務活動：藉由多元活動之辦理，

鼓勵藥癮者家庭成員共同參與，增進家人互動及親密度，修

復家庭關係並紓解壓力。 

(4) 家庭支持服務宣導：主動接洽或配合轄內各機關團體辦理之

各類活動，進入各場域、社區中，加強家庭支持服務之宣導

以提升服務的可近性。 

4. 辦理其他各項創新型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 

5. 培力民間團體辦理成人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及培育藥癮者家

庭支持服務之專業人力，以提升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方案量能

及品質。 

6. 針對接受家庭支持服務之家屬，進行效益評估： 

(1) 邀請參與家庭支持服務之家屬，邀請填寫服務回饋單（如附

件一），並進行前後測。 

(2) 針對上開前後測結果，進行統計分析，說明家屬團體或活動

於「知識性、自我調適、情緒支持、資源、家庭關係」等五

向度之效益。 

7. 辦理社工專業知能訓練，促進家屬參與家庭支持服務方案：積

極參與中央辦理或由地方自行依需求辦理之社工專業知能訓

練，以有效提升社工專業知能並實際運用於促進家屬參與家庭

支持服務方案。 

(四) 落實藥癮個案就業需求評估，依需求提供或轉介就業服務及職

業訓練。 

三、 醫療服務組 

中央由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下稱心口司）督導，地

方政府由衛生相關單位主責以下事項： 

(一) 依轄內藥癮個案特性及需求，持續布建藥癮醫療資源（含機構

及服務方案），及精進與深化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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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促進並鼓勵醫療機構投入藥癮醫療服務（含共病醫療轉介及共

病照護），並依不同個案需求，發展醫療服務模式或方案，提

升藥癮醫療服務多元性、可近性與便利性。【應具體說明發展

醫療方案之規劃，若為已執行推動之醫療方案，則請具體說明

方案內容及執行方式等】 

2. 依所轄指定藥癮戒治機構或替代治療執行機構意願及能力，輔

導及協助其參與本部藥癮醫療相關計畫，並掌握其執行情形，

適時給予所需行政協助，提升計畫執行效益。 

【註： 

(1) 指定藥癮戒治機構或替代治療執行機構之申請，應依本

部「指定藥癮戒治機構作業要點」及「鴉片類物質成癮

替代治療作業基準」，由地方衛生機關受理及初審後函

轉本部辦理。 

(2) 有意參與「美沙冬跨區給藥服務」之替代治療機構，請

依附件二之作業規範，輔導並協助向本部提出申請。 

(3) 本部藥癮醫療服務相關之補助計畫內容及執行機構均

隨時更新於本部心口司網站。】 

(二) 盤點所轄「藥癮醫療」資源（含藥癮醫療機構及藥癮醫療服務

方案），並就各項藥癮醫療資源加強特定對象之宣導、推廣，

以彰顯藥癮醫療服務效益，提高資源利用率。【計畫書應說明

資源盤點、宣導及推廣之規劃或方式，且藥癮醫療資源之推廣，

應能結合轄內特色藥癮醫療方案或藥癮醫療服務「成果」，透

過多元管道進行】 

(三) 強化「藥癮醫療系統」與「非醫療處遇系統」（如司法、地檢、

觀護、NGO 等）間之合作及轉介與轉銜機制（如緩起訴附命

戒癮治療…），暢通個案求助管道，促進個案早期發現、早期

治療，或延續藥癮醫療效果。【計畫書應說明強化轉介與轉銜

機制之具體策略，期中及期末報告應具體說明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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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針對轄內醫療機構藥癮醫療服務情形，進行機構訪查與管理。 

1. 研訂並滾動檢討藥癮醫療機構輔導訪查表，進行實地輔導訪查

及追蹤建議事項辦理情形，以提升藥癮醫療服務品質。【應於

計畫書檢附輔導訪查表，並說明輔導訪查之方式、時程安排等

事項；期中及期末報告應說明辦理輔導訪查之情形(含輔導家

數，建議事項改善情形等，並應依輔導訪查表之訪查項目，統

計分析轄內醫療機構之訪查結果。】 

【註：上述輔導訪查重點，應至少包括： 

(1) 藥癮醫療服務供、需情形，並定期統計、分析實際藥癮醫療

服務提供情形（含個案人口及臨床特性說明）及量能。【應

於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說明統計分析情形】 

(2) 藥癮醫療與其他醫療科別之轉介、照會機制（含強化各相關

醫療科別之藥癮識能及敏感度）。 

(3) 藥癮醫療個案管理機制（含執行人力、服務內容及流程等）。 

(4) 藥癮醫療服務品質管理機制（含藥癮衛教及邀請個案簽署治

療知情同意、「鴉片類成癮物質替代治療臨床指引」執行之

情形等）。 

(5) 藥癮醫療處置紀錄登載及維護於本部「藥酒癮醫療個案管理

系統」及「醫療機構替代治療作業管理系統」之即時性、完

整性。其中屬司法強制戒癮治療之個案，其治療處置紀錄均

須登載及維護於前開資訊系統。】 

2. 對於轄內提供有藥癮醫療服務，惟非屬指定之藥癮戒治機構或

替代治療執行機構之醫療機構，建立輔導及管理機制，以維護

藥癮治療品質。【計畫書應說明輔導及管理機制，期中及期末

報告說明家數及輔導後之結果等。】 

(五) 持續推動愛滋藥癮減害計畫，有效控制每年新增愛滋藥癮感染

人數。 

(六) 代審代付本部「110 年度藥癮治療費用補助方案（由本部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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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頒）」【計畫書應至少說明代審代付機制，如醫療機構向衛生

局申撥經費之方式、應檢附文件及抽核方式等；期中及期末報

告應就治療費用補助方案之執行情形提出綜整說明，包括執行

機構數、治療人力、補助人數、經費使用情形等。】 

四、 綜合規劃組 

中央由衛生福利部主政，會同法務部（含矯正署）及內政部警政

署就該二部、署業管事項協助督導其所屬機關；地方政府由衛生相關

單位擔任統籌窗口，並應結合各局處共同辦理以下事項： 

【註：請法務部督導檢察及觀護、更保系統配合本部毒防中心政策，

及提供毒防中心連結地檢、觀護及更保系統資源之行政協助；請矯正

署督導矯正系統配合本部毒中心政策，及提供毒防中心連結矯正系統

之行政協助；請警政署督導警察機關，落實工作事項九】 

(一) 整合各局處資源共同訂定轄內反毒措施，提升整體毒品危害防

制中心功能。 

1. 建立跨局處、跨公、私部門之協商機制，及強化跨「各業務組」

間之協調及運作功能。【計畫書應說明轄內跨局處、跨公、私

部門及跨業務組等之具體協商機制，包括單位、方式等】 

2. 結合學術、實務單位，建立穩定「藥癮防治專家諮詢團隊」，

並分析轄內（或鄰近跨轄）藥癮個案分佈區域、人口特性、處

遇需求、危險因子及保護因子，及盤點各業務組之處遇與服務

資源，會同各業務組共同擬訂整體性毒品防制策略主軸及年度

工作計畫【應於計畫書說明「藥癮防治專家諮詢團隊」之推動

規劃或具體組成方式、人員及運作方式等】。 

3. 落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 條法定事項，成立專責業務單位

或成立獨立機關，並置有專責人力及編列預算（含依規定針對

本計畫編列一定比例之配合款）辦理毒品防制業務。【期中及

期末報告應綜整各業務組之本項工作執行情形，非僅衛生局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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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情形】 

(二) 建立本計畫補助人力之進用、管理及考核（獎懲）機制，以強

化渠等專業知能及提升留任率。 

1. 訂定遴聘、業務職掌及年度考核等機制及相關作業規範，據以

遴聘及落實人員工作表現之評核，並據以作為續聘與工作酬金

晉階與否之參考。【應於計畫書說明或檢附相關規範或作業規

定，並於期末報告說明補助人力之年度評核情形及結果】 

2. 規劃並推動提升人員留任或降低流動率之相關措施。【計畫書

應具體說明相關措施之內容、執行方式等】 

3. 辦理新進及續聘人員業務訓練，及依本部訂頒之「毒品危害防

制中心個案管理人員專業訓練課程基準（如附件三）」及「毒

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管理人員督導制度（如附件四）」辦理個

案管理人員專業繼續教育訓練，並應就前開業務及專業訓練

（包含個案報告品質），訂定評核機制，俾提升專業知能與服

務品質。【應於計畫書說明訓練規劃及評核機制規劃，並於期

中及期末報告應說明業務及專業訓練辦理及人員參訓情形】 

4. 鼓勵個案管理人員及督導進行個案報告或個案服務論文之發

表。 

(三) 辦理志工招募及與大專院校合作，充實毒品防制網絡人力。 

1. 招募不同族群及專長之志工，以多元志工角色及功能（如陪伴

型志工），並落實渠等教育訓練及考核，及維護志工工作安全

與服務品質。【應於計畫書說明招募、運用、訓練及管考之方

式及內容，期中及期末報告，應具體說明人數及相關執行情形

及考核結果】 

2. 與大學院校或社團合作，提供轄內大學院校相關科系學生實

（見）習機會，以儲備個案管理人才，鼓勵投入毒品防治工作。

【應於計畫書說明初步規劃，並於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具體說

明合作單位、合作方式、內容及執行情形或實際實(見)習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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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果】 

(四) 持續布建社區藥癮者心理社會復健及相關處遇資源，精進特色

服務方案。 

1. 基於公共衛生三段五級概念，加強連結社區資源（含 NGO 組

織），依所轄個案特性及需求，布建多元心理社會復健服務資

源，或開發具特色之毒品個案介入方案（不包括一般反毒宣導

活動），並深化現有服務方案品質。【應具體說明發展服務方案

之規劃，若為已執行推動之服務方案，則請具體說明方案內容

及執行方式等；期中及期末報告，請說明方案執行進度及成果】 

2. 掌握並協助督導所轄民間機構、團體參與本部藥癮處遇補助計

畫之執行情形，並能提供跨網絡連繫之行政協助，促進計畫執

行效益【註：本部藥癮處遇補助計畫之執行機構可於本部心口

司網站查詢】 

3. 整合處遇資源，完善連續性藥癮處遇服務網絡，以暢通個案求

助管道，提升處遇可近性及便利性【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應說

明相關資源整合及運用情形】。 

(五) 提升全民藥癮防治識能，建立友善藥癮處遇環境，降低污名效

應，強化個案及親友求助意識。 

1. 運用現有或製作衛教素材，以多元宣導方式，分眾(如社區民

眾、藥癮個案及其家屬、醫療機構、民間機構（團體））強化藥

癮防治識能。【註：衛教素材應確認內容之正確性；另本部相

關素材可自本部心口司網站下載】 

2. 盤點所轄藥癮相關處遇資源（含各分組之服務方案及資源），

並就各項服務資源加強特定對象之宣導、推廣，以彰顯處遇方

案效益，提高資源利用率。【計畫書應說明資源盤點內容、宣

導及推廣之規劃或方式，且相關資源之推廣，應能結合轄內特

色服務方案之推動「成果」，透過多元管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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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落實並深化藥癮者之「個案管理服務」，促進復歸社會。 

1. 與所轄或近轄矯正機關建立合作機制，加強矯正機關毒品收容

人之出監（院、所、校）準備，強化個案出矯正機關前、後之

銜接，並提升個案後續接受輔導意願。【計畫書應說明與矯正

機關合作方式、內容及處遇對象等；期中及期末報告應就執行

情形及成果進行統計】 

【註：若轄內醫療機構或矯正機關有合作執行本部「矯正機關

整合性藥癮治療服務暨品質提升計畫」，應協助整合相

關資源，並共同推動計畫內之個案出監所準備計畫，另

若有不同毒防中心於相同矯正機關提供入監銜接輔導，

則應共同與矯正機關建立個案分流轉銜處遇機制，以最

大化資源與人力運用】 

2. 與地檢署司法保護中心建立毒癮個案（如懷孕藥癮個案）轉銜

合作機制，結合轄內政府及民間資源（更生保護會、警察局、

民間社福團體、志工等），共同促進司法個案之社會復歸【計

畫書應具體說明轉銜合作機制之規劃，期中及成果報告應說明

服務成果等】。 

3. 強化所有收案個案之個別需求評估與個別處遇，建立以家庭為

中心且一案到底之個案管理服務機制，依個案需求，積極協助

資源（包括法律、就業、社福、醫療、家庭、就學、安置、交

通等）連結、轉介，及落實具多元議題（如合併自殺、精神病、

脆弱家庭等）個案之共管服務。【計畫書應就貴轄社區個案管

理服務流程之特色及跨系統共管服務機制予以說明或提出規

劃，期中及成果報告應統計、分析及檢討個案管理服務執行情

形（如案管量、平均電訪、面訪次數、面訪未遇之人次、共管

服務人數及輔導結果等），並提出改善及策進作為】 

4. 建立個案管理服務品質評核機制，強化服務品質。【計畫書應

具體說明評核機制之規劃、內容、執行方式等；期中及期末成

果報告，應說明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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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個案管理服務品質之評核應至少包括： 

(1) 追輔與訪視紀錄完整性之抽查與稽核 

(2) 本部「毒防中心案件管理系統（含決策系統）」之資料維護、

使用與保管（包括追蹤輔導紀錄之登載、司法少年資料塗

銷作業、個案資料保護），及使用人員帳號管理及其權限管

控。】 

(七) 辦理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並提升講習成效。 

1. 針對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受處分人，依個案查獲次數之不

同（至少分初次及第 2 次以上查獲），發展不同內容之講習課

程或輔導方案，並多元化辦理方式，以提升個案出席率，及促

進個案學習動機與講習成效。【計畫書應具體說明辦理對象、

方式、內容，及提升個案出席率之相關措施等規劃；期中及期

末成果報告，應統計、分析及檢討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執

行情形及成效（含講席出席率，且初次及二次（含）以上受講

習處分人應分別說明）】 

2. 於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課程內容，增加「藥害愛滋防治」

相關內容，強化個案「藥愛及愛滋防治」知能。【教材請逕洽本

部疾病管制署慢性組愛滋科或地方政府衛生局業管科室】 

(八) 受理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諮詢專線 0800-770-885（下稱毒防諮詢

專線），並強化專線使用效能。 

1. 落實毒防諮詢專線服務【註】（執行流程如附件五）及網頁信

箱諮詢服務（諮詢服務流程圖如附件六），及於本部「毒品成

癮者單一窗口服務系統」維護服務紀錄，並分別統計、分析及

檢討相關辦理情形（如進話通數、進話時段、諮詢問題、後續

處理情形等），以提升服務品質。 

2. 辦理毒防諮詢專線推廣活動（含專線移由本部設置之宣導），

並製作及運用毒防諮詢專線常見 QA 集，強化民眾對專線「服

務」之瞭解，提高專線能見度及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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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上班時間：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由本計畫補助之個案管理人力受理。 

(2) 夜間及假日：統一由桃園市毒防中心受理。】 

(九) 落實應受尿液採驗人採驗工作、三、四級毒品行政裁罰及移送

行政執行等相關作業。 

 

肆、 衡量指標 

一、 預防宣導組 

(一) 針對學生家長，辦理藥物濫用防制知能研習，並利用學校日、

親師座談時機加強宣導情形 

目標值：1.全年度家長藥物濫用防制知能研習場次達轄屬學校

總數 20%。（含教育局處、校外會及家庭教育中心辦

理場次） 

2.利用學校日、親師座談等時機宣導學校數，達轄屬

學校總數 50%。 

(二) 轄屬學校特定人員提列情形 

目標值：特定人員提列比例≥前 1 年同期特定人員提列比例 

計算公式：  特定人員數  

          轄屬學校學生數 

資料來源：特定人員數以個案追輔系統資料為準 

(三) 學生遭警查獲涉毒案件時，未列入特定人員比例 

目標值：15%（含）以下 

計算公式：遭警查獲時未列入特定人員數 

                 遭警查獲人數 

(四) 學校自行清查發現施用毒品個案，將相關情資送校外會轉檢警

查察藥頭辦理情形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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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值：65%以上個案情資轉送檢警 

計算公式：    情資透過校外會轉送檢警數     

          學校自行清查發現涉藥物濫用個案數 

(五) 未完成春暉輔導之畢業/轉學個案，依「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

法」召開轉銜評估會議情形 

目標值：80%以上個案依規定召開轉銜評估會議，決定是否轉

銜 

計算公式：      召開轉銜評估會議人數       

             未完成春暉輔導之畢業及轉學個案數 

(六) 未完成春暉輔導離校個案轉介後定期追蹤 1 年情形 

目標值：每個案每季追蹤 1 次。 

二、 保護扶助組 

(一) 兒少施用毒品通報案件之調查及轉介服務執行率 

目標值：100%。 

計算公式：兒少施用毒品通報案件之調查及轉介人數 

兒少施用毒品通報案件數 

(二) 兒少施用毒品家長，實際接受親職教育比率 

目標值：80% 

計算公式：兒少施用毒品家長接受親職教育數 

                             兒少施用毒品家長數 

(三) 推動入監銜接服務並發展家庭轉銜預備服務 

目標值：與轄內矯正機關合作辦理至少 2 項入監銜接服務（項

目含家庭支持或互助團體、家庭維繫及支持性服務活

動、家庭支持服務及社福相關宣導、依需求評估後據

以提供之社福相關服務）。 

(四) 家屬參與支持或互助團體之達成率（每團體當年至少聚會 4 次） 

目標值：80% 

計算公式：參與支持或互助團體、自助團體，且請假少(含)於 1 次之人數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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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篩選符合參與家屬支持或互助團體、自助團體之人數 

(五) 接受家庭支持服務之家屬效益評估執行情形 

目標值：依「知識性、自我調適、情緒支持、資源、家庭關係」

等五向度提交家屬團體或活動之效益評估。 

(六) 家屬支持意願達成率 

目標值：50% 

計算公式： 接受家庭服務後支持藥癮家人面對問題之意願提高人數 

    完成前後測之總人數 

(七) 轉介有就業需求之藥癮個案比率 

目標值：100%。 

計算公式： 實際轉介就業服務個案數  

          應轉介就業服務個案數【註】 

【註】1.應轉介就業服務個案數＝追蹤輔導個案數－無需轉介就業個案

數 

2.無需轉介就業：移案、託管、期滿、死亡、入監、失聯、遷移其

他縣市、已就業、就學中、出境(外籍人士遣返)、服役中、就養、

傷病或其他經評估無法轉介就業服務者。 

3.請提供追蹤輔導個案及依上開原因無需轉介就業之人數統計。 

4.實際轉介就業服務個案數及應轉介就業服務個案數之採計期間

為前一年度 11 月 1 日至當年度 10 月 31 日至。 

(八)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率（本指標由直轄市政府填寫） 

目標值：31%以上。 

計算公式：推介就業(含自行就業)人數 

       藥癮個案求職服務人數 

三、 醫療服務組 

(一) 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服務可近性 

目標值：60%轄內指定藥癮戒治醫院及核心醫院可實際提供一、

二級毒品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服務 

計算公式：實際提供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服務機構數 

         轄內指定藥癮戒治醫院及核心醫院數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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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展特色藥癮醫療服務方案 

目標值：至少 1 項 

評估方式：應能具體說明服務對象、服務內容、服務方式、服

務機構、服務時程或頻次、處遇人員及具體執行成

果，並有辦理成果發表等相關推廣活動，提升方案

效益，始計 1 項。 

(三) 所轄替代治療機構之美沙冬替代治療個案滿 6 個月留置率 

目標值：65%以上。 

計算公式：         持續治療滿 6 個月人數      

前1年度7月至當年度6月底新收案替代治療個案數 

(四) 指定藥癮戒治機構及替代治療執行機構訪查完成率 

目標值：完成率 100%。 

計算公式：            實際完成訪查家數           

所轄指定藥癮戒治機構及替代治療機構家數 

評估方式：實際完成訪查之定義如下： 

1. 訪查內容包含本計畫說明書規定之訪查項目及

前次訪查建議事項之追蹤，且均有紀錄。 

2. 訪查紀錄包括改善或策進建議。 

(五) 緩起訴或緩刑附命戒癮治療個案，治療處置紀錄上線率 

目標值：100%。 

計算公式：藥癮治療紀錄落實登載於藥酒癮醫療個案管理系統人數 

所轄緩起訴或緩刑附命戒(藥)癮治療個案數 

(六) 毒品施用者接受愛滋病毒篩檢諮詢比率 

目標值：90%以上。 

計算公式：  完成愛滋病毒篩檢總人次  

實際到場接受裁罰講習總人次 

資料來源：完成愛滋病毒篩檢總人次：由疾管署提供。 

實際到場接受裁罰講習總人次：由毒防中心提供。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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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完成愛滋病毒篩檢總人次：依據衛生局登錄於疾管署愛滋諮詢篩

檢線上檢核資訊系統中「警方查獲之各種對象」項下，「採檢類

別」為『毒危講習採檢(適用施用三、四級毒品者或轟趴個案)』，

且檢驗日期為 110 年者核算。 

四、 綜合規劃組 

(一)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 條落實情形 

目標值：1.毒防中心組織架構中，各業務分組之主責局（處）

100%編列或指派有毒品防制業務專責人力。 

2.召開跨局處毒品防制聯繫會議（指所轄毒品防制跨

局處協商機制），且有一半以上之會議由地方政府

秘書長或主任秘書層級以上長官主持。 

3.辦理本計畫之自籌款比率，高於最低自籌款編列比

率。 

計算公式：1. 編列/指派有毒品防制專責人力局處數  

納入毒防中心組織架構之主責局處數 

【註】：評估方式（目標值 1）：應敘明毒防中心組織架構

之分組及主責局處、協辦局處及主責局處專責人

力名冊（如附件十五）。 

2.由秘書長或主任秘書層級以上長官主持會議之

比例= (B/A)*100% 

A：全年度召開之跨區處毒品防制聯繫會議（指

毒品防制跨區處協商機制）之次數。 

B：A 之會議中，由地方政府秘書長或主任秘書

層級主持之次數。 

3.      自籌金額        

中央補助金額+自籌金額 

(二) 本計畫補助個案管理人力年資滿 12 個月及 18 個月之留任率 

目標值：1.12 個月：80%； 

2.18 個月：70% 

*100% 

*100% —最低自籌比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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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公式：1.12 個月：    已服務滿 12 月人數       

                      在職個案管理及督導人數 

2.18 個月：  已服務滿 18 月人數         

         在職個案管理及督導人數 

(三) 個案管理服務涵蓋率 

目標值：80% 

計算公式：實際追輔頻次達成率 65%以上人數【註 2】 

               110 年度追蹤輔導總人數【註 1】 

【註 1】：當年度應追蹤輔導總人數包含：期滿出矯正機關、假釋期滿、

緩刑、緩起訴、5 年內查獲 3 次以上施用三四級毒品、少年法

院（庭）裁定保護處分及保護管束個案、出矯正機關少年及自

行求助個案（含各單位轉介）。 

【註 2】：實際追輔頻次達成率 65%個案之定義及計算原則： 

(1) 定義：個案實際追蹤輔導頻次/個案應追蹤輔導頻次≧65%者。 

(2) 計算原則： 

i. 統計單位以「月（30 天）」為單位，計算個案於 109 年度內依

現行追蹤輔導模式規劃表（下稱追輔規劃表）所訂服務頻率（含

期間及型式），「應」及「實際」提供之追輔次數。 

ii. 「實際」追輔次數以完成電訪、家訪或面訪並有紀錄，視為 1

次，惟於 1 個月內實際追輔次數>追輔規劃表規定應追輔次數

者，以應輔導次數採計。 

(3) 舉例： 

案例 A：輔導模式第三類，追輔期間 6 個月（180 天），開案日期

110 年 1 月 5 日，110 年度應追輔次數為 6。 

追輔期間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追輔 

達成率 

(分母)應追輔次數 

(次) 
電訪 1 電訪 1 電訪 1 電訪 1 電訪 1 電訪 1  

(分子)

實際追

輔次數 

(次) 

情境一 電訪 1 電訪 1 電訪 1 X X X 3/6=50% 

情境二 電訪 2 電訪 1 電訪 1 X X X 3/6=50% 

情境三 電訪 1 電訪 1 電訪 1 電訪 1 X X 4/6=67% 

案例 B：輔導模式第三類，追輔期間 6 個月（180 天），開案日期

110 年 8 月 10 日（預定結案日 111 年 2 月 5 日），110 年

度應追輔次數為 5。 

追輔期間 

(日期) 

第 1 月 

8/10-9/8 

第 2 月 

9/9-10/8 

第 3 月 

10/9-11/7 

第 4 月 

11/8-12/7 

第 5 月 

12/8-1/6 

第 6 月 

1/7-2/5 

追輔 

達成率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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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母)應追輔次數 

(次) 
電訪 1 電訪 1 電訪 1 電訪 1 電訪 1 電訪 1  

(分子)

實際追

輔次數

(次) 

情境一 電訪 1 電訪 1 電訪 1 X 電訪 1  4/5=80% 

情境二 電訪 2 電訪 1 電訪 1 X X  3/5=60% 

情境三 X X X 電訪 3 電訪 1  2/5=40% 

案例 C：輔導模式第一類，追輔期間 2 年（720 天），開案日期 109

年 1 月 27 日（預定結案日 111 年 1 月 15 日），110 年度

應追輔次數為 19。 

追輔

年度 
追輔期間 

(分母) 

應追輔次數 

(分子)實際追輔次 

情境一 情境二 

108 

月份 
電訪 

(次) 

訪視 

(次) 

電訪 

(次) 

訪視 

(次) 

追輔 

達成率 

(%) 

電訪 

(次) 

訪視 

(次) 

追輔 

達成率 

(%) 

第 1 月-第 6 月 

(108/1/27-7/25) 
2/月 1/月       

第 7-第 10 月 

(108/7/26-11/22) 

1/月 
1/2 月 

      

1       

第 11 月 

(108/11/23-12/22) 
1 

1 
 

1 

16/19= 

84% 

 

1 

12/19= 

63% 

第 12 月 

(108/12/23-109/1/21) 

1 
1 1 

109 

(1) (1) 

第 13 月 

(109/1/22-2/20) 
1 

1 

2 

1 

1 

1 
第 14 月 

(109/2/21-3/21) 
1 0 1 

第 15 月 

(109/3/22-4/20) 
1 

1 

1 

0 

0 

0 
第 16 月 

(109/4/21-5/20) 
1 0 0 

第 17 月 

(109/5/21-6/19) 
1 1 0 

第 18 月 

(109/6/20-7/19) 
1 

1 

1 

1 

0 

1 
第 19 月 

(109/7/20-8/18) 
1 1 2 

第 20 月 

(109/8/19-9/17) 
1 1 1 

第 21 月 

(109/9/18-10/17) 
1 

1 

1 

1 

1 

1 
第 22 月 

(109/10/18-11/16) 
1 1 0 

第 23 月 

(109/11/17-12/16) 
1 1 1 

第 24 月 

(109/12/17-110/1/15) 

1 1 
1 

1 

1 

0 
110 

(1) 

(1)  

(110/1/16-2/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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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14-3/15) 
1       

資料來源：本部毒品成癮者單一窗口服務系統之案件管理系統，

其中分母統計期間為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分子統計期間為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3 月 31 日止之追輔結果。惟期中成果，暫統計至

110 年 5 月 31 日；核銷時之初步成果，暫統計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結案時之完整成果報告則暫統

計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全年度執行成果，則由本

部洽請系統廠商於 111 年 4 月 5 日前提供。 

(四) 針對具多元議題之藥癮個案，建立跨系統之共管機制 

目標值：至少完備 1 項共病議題（如自殺、家暴、精神病、脆

弱家庭…）之共管機制。 

評估方式：共管機制應包括服務對象（篩選條件）、合作單位、

服務流程及內容、共管結案指標等。 

(五) 落實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分流處遇 

目標值：1.針對首次查獲及查獲二次（含）以上個案，提供不

同講習課程或方案（下稱分流課程），並分別統計執

行成果 

2. 二次以上個案接受分流處遇之比率較前 1 年有提升。 

【註】：本指標目的在逐步提升重複查獲之施用第三、四級

毒品個案其接受分流講習課程之涵蓋率。 

評估方式（目標值 1）：首次及二次查獲之講習課程或方案之內

容及執行方式均不同，始計列為「不同」之講習課

程或方案。 

計算公式（目標值 2）：【B/A*100%】-【D/C*100%】> 0 

A=遭第二次以上裁罰毒品危害講習個案，於 109 年

度實際完成該截罰講習之件數。 

B=屬 A 件數且其講習內容為分流課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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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遭第二次以上裁罰毒品危害講習個案，於 108 年

度實際完成該截罰講習之件數。 

D=屬 C 件數且其講習內容為分流課程者。 

(六) 毒品危害講習課程內容納入「藥愛及愛滋防治」內容之比率 

目標值：90%以上。 

計算公式：講習課程包含「藥愛及愛滋防治」之場次 

毒品危害講習總辦理場次 

評估方式：檢附辦理場次及課程表。 

(七) 當年度志工接受繼續教育 4 小時之涵蓋率 

目標值：100% 

計算公式：當年度完成 4 小時繼續教育志工人數 

                    當年度志工人數 

(八) 應受尿液採驗人年度定期採驗達成率 

目標值：70%以上 

計算公式： 實際接受尿液採驗人數  

應通知定期採驗尿液人數 

(九) 第三、四級毒品個案處罰鍰之移送行政執行率 

目標值：70%以上。 

計算公式：前年度已移送執行案件數 

前年度應移送執行案件數 

資料來源：以裁罰日期為統計基準，並由各縣市自行提供數據 

(十) 發展或深化特色藥癮處遇服務方案 

目標值：至少 1 項 

評估方式：方案應能具體說明服務對象、服務內容、服務方式、

服務機構、服務時程或頻次、處遇人員及具體執行

成果，始計 1 項。 

(十一) 毒防中心功能及服務成效 

目標值：將所轄毒防中心之簡介及服務項目置於網站（需定期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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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供民眾查閱，並辦理 1 場以毒防中心效能或

個案處遇效益為宣傳主軸之活動。 

評估方式：於地方政府網站發布有關毒防中心及本部毒防諮詢

專線資訊，且資料正確；宣傳活動有媒體露出至少

10 則（離島地區至少 2 則），且一般反毒宣導活動

不計列。 

 

伍、 計畫辦理期程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本計畫係依據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 2-1 條補助辦理之延續性計畫，若計畫於 110 年 1 月 1 日後

核定，計畫期程追溯自 110 年 1 月 1 日）。 

 

陸、 計畫經費、補助項目及規範 

一、 計畫經費及補助原則 

(一) 計畫經費 

1. 本計畫包含本部補助經費及地方政府配合款，本部總補助經費

為新臺幣（以下同）3 億 5,552 萬 3,000 元，惟實際補助額度

將依行政院及立法院審議結果及各地方政府計畫實際需求調

整。 

2. 本計畫經費若遭刪減、刪除或凍結，不能如期動支，本部得延

後或調整變更經費，或終止辦理支付。 

(二) 補助原則 

1. 依「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補助地方政府推動醫療保健及衛生

福利資訊工作處理原則」（如附件七）辦理。各地方政府補助

比率依該原則附表一之「加強心理健康促進工作」補助事項所

定之地方政府財力級次之最高補助比率補助之（各地方政府財

力分級表如附件八）。另，台北市政府之補助比例，先參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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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行政院 106 年 9 月 30 日院授主計社字第 1060102319 號

函核定之 109 年補助比例 60%辦理，確切得補助比例，則依本

部另函請行政院核定 110 年補助規定辦理，並另函通知，及請

台北市依規定辦理追加減預算。 

2. 各地方政府補助經費分配表如附件九。請各地方政府依上述補

助比率，編足相應或更高之配合款。 

3. 凡有以本計畫補助經費支應之相關文件、出版品、衛教品、財

產及非消耗品等，均應註記「衛生福利部補助」字樣。 

4. 為符本部接辦毒防中心之政策目的，強化毒防中心公共衛生與

藥癮專業處遇功能及效益，本計畫補助之經費應用以支應與前

開政策目的直接相關之業務。 

5. 以本計畫補助經費支應之各項毒品防治工作，均應將本部納入

指導或主辦單位，並於成果報告就各該工作事項、內容、辦理

情形及成果詳予說明。 

6. 所轄醫療機構及各類民間組織，如已接受本部或其他部會補助

辦理藥癮防治相關計畫，不得再以本計畫經費重複補助同一件

計畫。 

7. 為利地方政府依在地實際施用毒品問題及藥癮個案特性與需

求之變化，滾動檢討各項毒品防治工作與藥癮處遇服務措施，

以最大化本計畫經費執行效益，補助經費得於本計畫規定之工

作範圍內，於核定補助之業務費項目間自行調整運用，惟不得

流入「個案管理人員、督導、專案管理人員之工作酬金」，且

不得流入設備費及管理費。 

8. 鑑於本計畫屬延續型計畫，且為確保反毒工作推動之持續性，

於本計畫未核定前，毒防中心應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

條規定，落實推動各項反毒工作（含本計畫內延續性措施）。 

(三) 補助項目 

本計畫經費分為業務費、設備費及管理費，請參照「衛生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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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補助地方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經費

編列基準及使用範圍」（如附件十）編列。 

1. 業務費： 

(1) 個案管理人員、督導、專案管理人員之工作酬金(含薪資、

年終獎金、勞健保費、勞退提撥金，惟聘用是類人員衍生之

資遣費、職災補償金及公提退休金等費用，不得編列）。 

(2) 其他委辦費、文具紙張、講師鐘點費、租金、臨時工資…等

業務費。 

2. 設備費：實施本計畫所需軟硬體設備之購置與裝置費用（限附

件九有匡列補助設施設備費之縣市編列）。 

3. 管理費：水、電費、加班費、補充保費、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

等，惟管理費以業務費 10%為限。 

二、 計畫補助人力及規範 

(一) 補助人力：本計畫補助之人力包括「個案管理人力（含個案管

理人員及督導）」及「專案計畫管理人力」，各地方政府補助人

力之員額分配表如附件十一。 

(二) 補助人力之薪資 

1. 個案管理人力：含個案管理人員（下稱個管）及個案管理督導

（下稱督導），其薪資編列請參照「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管

理人力工作酬金支給基準表（如附件十二）」編列，且為促進

個管人力之留任，其實際支給薪資不得低於該基準表。 

2. 專案計畫管理人力（下稱專管）：其薪資編列參照「毒品危害

防制中心專案計畫管理人力工作酬金支給基準表（如附件十

三）」編列。 

3. 各地方政府得依個管及專管人力之工作內容、能力及表現等自

訂高於上開基準之薪資，惟超出部分，由各地方政府自行編列

預算支應。另離島地區可依「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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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十二之附表）」之「基本數額」編列，並支給地域加

給。 

(三) 補助人力之進用與管理 

1. 補助人力進用條件：個管、督導或專管之進用條件依下列規定

辦理，其中花蓮縣、臺東縣、金門縣、連江縣及澎湖縣，考量

地處偏遠或為離島，人力資源不足、求才不易，進用人員之學

歷得免受下列規定之限制。  

(1) 個管：符合以下任一條件者。 

A. 符合心理、諮商輔導、社會工作、護理、犯罪防治、公共

衛生或與前揭科系相關科系之大學院校畢業者。 

【註：上開相關科系之審認原則如下： 

(1) 是否為心理、諮商輔導、社會工作、護理及公共衛生

學系之相關科系，依該科系名稱於教育部學科標準分

類中，是否分別屬心理學細學類、09231 社會工作細

學類、09131 護理及助產細學類者、09191 公共衛生

細學類等認定之。至於某科系是否屬前述 4 類細學

類，可利用教育部統處「大專校院學科標準分類查詢

系統」查詢（https://stats.moe.gov.tw/bcode/）。 

(2) 犯罪防治學系因於上開教育部學科標準分類中，依學

校所訂學程內容不同，可歸屬於不同細學類，爰僅同

意科系名稱為「犯罪防治學系」者，始認定符合聘用

條件。】 

B. 具社會工作師考試資格者。 

C. 具護理專科以上學歷且具精神科護理或藥癮個案服務經

驗滿 2 年以上者。 

D. 106 年以前已聘任且持續在職。 

(2) 督導：符合新聘或續聘個案管理人員任用科系之學士學歷，

並有毒品個案輔導工作經驗滿 3 年以上。 

https://stats.moe.gov.tw/b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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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管：由各地方政府依執行本計畫需要，逕為訂定各專管之

聘任條件，惟學歷應具專科以上。聘任方式及薪資標準等相

關規定，請於聘用前詳予告知，俾避免晉用後之勞資爭議。 

2. 補助人力之管理： 

(1) 各地方政府除依前開進用條件進用本計畫補助人力外，應訂

有本計畫補助人力之遴聘、業務職掌及考核等機制及相關作

業規範，並填報「進用臨時人員審核表」（如附件十四）以

利查核。 

(2) 本計畫補助之個管應主責辦理個案管理或其相關業務，專管

協助綜理本計畫及藥醫療相關業務為主，另督導之工作內容

及管理依「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管理人員督導制度」（如

附件四）辦理。 

(3) 本計畫補助人力之工作酬金晉階標準，原則上依工作表現之

「考核」（非僅考量年資）調升，甲等予以晉一階，乙等維

持原階。 

(4) 各毒防中心應建立本計畫補助人力、毒防中心各業務分組專

責人力清冊，並落實將前開人力之相關資料，建置並隨時更

新於本部「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案件管理系統」之「人員基本

資料表」，及每半年併同期中及期末報告將人力運用情形清

冊（如附件十五）函送本部。 

 

柒、 計畫申請及送件 

一、 申請方式 

地方政府應於本計畫公告後 3 週內，依本說明書，擬具執行計畫

書 1 式 9 份，其中 2 份並附上電子檔 1 份函送本部，另 7 份則分別函

送教育部、法務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內政部警政署、衛生福利

部疾病管制署、本部保護服務司及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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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書內容 

請參照附件十六撰寫【本說明書各分組之各項工作項目均應含

蓋】，並檢附「進用臨時人員審核表（如附件十四）」。 

 

捌、 計畫審查 

由本部會同教育部、法務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內政部警政

署進行書面審查。審查項目及配分如下： 

項次 審查項目 配分 

1 計畫是否符合本部之補助原則與措施。 10 

2 

計畫目標是否明確、內容是否具體、方法是否確

切可行及，是否訂定具體量化的預期績效指標及

評估基準。 

20 

3 
計畫期程是否妥適，能具體規劃期中、期末進度

預定及考核指標。 
10 

4 
計畫之先期規劃情形及應行配合辦理事項之辦理

情形。 
10 

5 計畫經費之編列及分配是否適當。 10 

6 以前年度計畫及預算執行情形。 10 

7 
地方政府應負擔經費之財源籌措及相關財務規劃

情形。 
10 

8 

依本部年度施政需要應列入審查及評比項目：毒

防中心人力及業務內部管考機制及個管服務品質

提升之相關措施 

15 

9 其他：計畫內容是否具有創新性 5 

總分：100 分（未達 75 分者，不予補助） 

 

玖、 經費撥付、核銷及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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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撥款原則、方式及核銷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訂頒之「中央各機關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

助款之撥款原則」及「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補助地方政府推動醫

療保健及衛生福利資訊工作處理原則」規定辦理。至少分 3 期撥付： 

(一) 第 1 期款：於本計畫「說明書」核頒後，函送全案納入預算證

明（格式如附件七之附表 2）及第 1 期款領據，俟 110 年度預

算經立法院審議過後，依本計畫附件九之「補助人力工作酬金」

撥付未涉及採購發包金額之 80%。 

(二) 第 2 期款：於 110 年 6 月 20 日前繳交期中報告（格式如附件

十七，含 110 年 1 至 5 月底辦理情形）1 式 9 份，其中 2 份並

附上電子檔 1 份及第 2 期款領據函送本部，另 7 份期中報告分

別函送教育部、法務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內政部警政署、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本部保護服務司及本部社會救助及社

工司，經本部就預算執行及綜合規劃組與醫療服務組辦理事項

審查通過後，撥付本計畫「補助人力工作酬金」未涉及採購發

包之 20%（或補助金額扣除第 1 期已撥金額）+「未涉及採購

發包項目」金額 100%+「100 萬元以下涉及採購發包項目」已

發包金額 100%＋「100 萬元以上涉及採購發包項目」已發包

金額 30%。前開 10 萬元以上之採購發包項目，應同時併附足

資證明採購發包金額之相關資料，另各部會司署之審查意見，

由各部會司署逕復並副知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三) 第 3 期款：於 110 年 12 月 20 日前，將初步成果報告 1 式 2 份

（格式如十八，含 110 年 1 至 11 月辦理情形，及各部會期中

審查意見之回應及說明）及電子檔 1 份、收支明細表（如附件

七之附表 4）1 式 2 份及超過 100 萬元採購發包案之相關驗收

文件及領據，函送本部，並繳回賸餘款【註】，經本部審查無誤，

辦理核銷及撥付【總核銷金額—已撥付（第 1 期+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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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初步果報告應同步副知教育部、法務部、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內政部警政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本部保護服務

司及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俾利各部會進行審查，並併入來

年（111 年）計畫精進。 

【註】經費結報時，利息金額為 300 元以下者，得免解繳本部；其餘併

同其他衍生收入及結餘款，應於結報時解繳本部。 

二、 結案 

於 111 年 1 月 31 日前，將完整成果報告（格式如附件十八，含

110 年 1 至 12 月辦理情形）1 式 9 份，其中 2 份含電子檔 1 份，函送

本部，另 7 份函送教育部、法務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內政部警

政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本部保護服務司及本部社會救助及社

工司，俾憑辦理結案。 

 

壹拾、 計畫執行之查核 

一、 由本部會同相關部會定期進行書面或實地查核，查核內容如下： 

(一) 計畫是否按照預定目標及進度執行。 

(二) 執行成果與預期成果是否符合。 

(三) 執行過程遭遇何種困難，是否需要協助解決。 

(四) 補助經費是否按照本部核定項目核實支用。 

(五) 補助計畫是否確實納入地方政府預算。 

(六) 各項表報資料是否如期正確填送。 

(七) 辦理採購是否依照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財物運用及保

管是否妥當。 

(八) 補助計畫經費之剩餘款是否於年度內繳回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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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其他與計畫有關之事項。 

二、 藉由「毒品成癮者單一窗口服務系統」，管考各毒防中心對於開

案輔導藥癮者提供追蹤輔導、醫療戒治、社會扶助、就業職訓等

服務、預防宣導及其他業務之績效及人力運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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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方案服務回饋單 

 

服務回饋單(前測) 
                                

編號： 

各位親愛的家屬們好： 

這份問卷是幫助準備相關服務包括課程/團體/活動的工作人員及講師，日後能了解各位

在接受各項服務時的收穫與心得，在各項服務(含課程/團體/活動)開始時需要您填寫本問卷，

採不記名，且內容並無任何利益之用途，您可放心依照真實的感受及想法來填寫，非常感謝

您的合作﹗ 

 

1. 請問您與家中藥癮者的關係? □(外)祖父母  □父母  

□配偶  □子女  □手足  □其他 __________ 

2. 目前是否與藥癮者共同生活?   □是      □否 

註：以下左方第一欄位的「知識、自我效能、情緒支持、資源、

家庭關係」分向度說明乃供施測人員選題或統計時使用，正

式施測時請在問卷上省略此欄位文字說明。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無

法

作

答 

知識 我有成癮藥物的相關知識。 1 2 3 4 5 □ 

知識 

承上述，我目前較瞭解的是？(有的話請勾選) 

□上癮藥物有哪些 

□大腦與成癮之間的關聯 

□藥癮者的身心狀態及行為 

□日常如何與藥物成癮者相處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知識 我知道一些可用的社會資源及服務。 1 2 3 4 5 □ 

自我效能 我會先照顧好自己。 1 2 3 4 5 □ 

自我效能 我能夠適應家中有藥癮者帶來的壓力。 1 2 3 4 5 □ 

情緒支持 我可以放心表達生氣或難過。 1 2 3 4 5 □ 

情緒支持 有人能夠理解我的遭遇，讓我覺得壓力減少。 1 2 3 4 5 □ 

資源 我有困難時會找人幫忙。 1 2 3 4 5 □ 

 

承上述，我曾經所遇到的困難是？ 

(有的話請勾選) 

□不知如何與家中藥癮者相處 

□想避免家中藥癮者復發卻不知如何做 

□家中孩童或長者安置或教育問題難以解決 

□不知如何解決經濟困境 

□心理壓力大卻不知如何排解 

□沒有求助管道或無人支持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源 我願意連結社會資源。 1 2 3 4 5 □ 

家庭關係 我可以跟家人表達意見或溝通。 1 2 3 4 5 □ 

家庭關係 我願意支持藥癮家人面對問題。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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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回饋單(單次/後測) 
 

                                                編號： 
各位親愛的家屬們好： 

這份問卷是幫助準備相關服務，包括課程/團體/活動的工作人員及講師能了解各位在參

與服務時的收穫與心得，在各項服務（含課程/團體/活動)結束後需要您填寫本問卷，是想了

解您參與過程中的體會與收穫，採不記名，且內容並無任何利益之用途；您可以安心作答，

並依照真實的感受及想法填寫，也請您可想一下、再作答，謝謝您的合作及在課程/團體/活

動中的投入！ 

 

1. 請問您與家中藥癮者的關係？ □(外)祖父母  □父母  

□配偶  □子女  □手足  □其他 __________ 

2. 目前是否與藥癮者共同生活?   □是     □否 

註：以下左方第一欄位的「知識、自我效能、情緒支持、資源、

家庭關係」分向度說明乃供施測人員選題或統計時使用，

正式施測時請在問卷上省略此欄位文字說明。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無

法

作

答 

知識 我有成癮藥物的相關知識。 1 2 3 4 5 □ 

知識 

承上述，我目前較瞭解的是？(有的話請勾選) 

□上癮藥物有哪些 

□大腦與成癮之間的關聯 

□藥癮者的身心狀態及行為 

□日常如何與藥物成癮者相處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知識 我知道一些可用的社會資源及服務。  1 2 3 4 5 □ 

自我效能 我會先照顧好自己。 1 2 3 4 5 □ 

自我效能 我能夠適應家中有藥癮者帶來的壓力。 1 2 3 4 5 □ 

情緒支持 我可以放心表達生氣或難過。 1 2 3 4 5 □ 

情緒支持 有人能夠理解我的遭遇，讓我覺得壓力減少。 1 2 3 4 5 □ 

資源 我有困難時會找人幫忙。 1 2 3 4 5 □ 

資源 

承上述，你目前已經改善的困難是？ 

(有的話請勾選) 

□不知如何與家中藥癮者相處 

□想避免家中藥癮者復發卻不知如何做 

□家中孩童或長者安置或教育問題難以解決 

□不知如何解決經濟困境 

□心理壓力大卻不知如何排解 

□沒有求助管道或無人支持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源 我願意連結社會資源。 1 2 3 4 5 □ 

家庭關係 我可以跟家人表達意見或溝通。 1 2 3 4 5 □ 

家庭關係 我願意支持藥癮家人面對問題。 1 2 3 4 5 □ 

Q1 
請描述與家人關係中哪些部分有所改善？ 

(請務必包含與藥癮家人之間的關係) 

 

 
□ 

Q2 
一系列課程/團體/活動中有哪些部分讓您感到最被

安慰、覺得最被支持或有收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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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衛生福利部指定替代治療執行機構參與「美沙冬

跨區給藥服務」之作業規範 

 

壹、 美沙冬跨區給藥之服務內容與服務流程 

一、 跨區給藥服務之目的 

(一) 藉由美沙冬跨區給藥服務之提供，降低個案服藥障礙，提升

治療便利性，並改善個案生活品質，強化治療成效。 

(二) 促進治療機構完善美沙冬跨區給藥服務流程，提升美沙冬治

療服務品質。 

二、 「跨區給藥」定義 

  指替代治療執行機構（下稱治療機構），針對短暫無法持

續於原替代治療機構服藥之美沙冬個案，以釋出有效「美沙冬

管理藥品專用處方箋（如附件 1）」之方式，個案僅持該有效處

方箋，即可至其他治療機構，由他機構依該處方箋調劑，並服

用美沙冬，而無須經過原治療機構結案、轉診，他機構重新開

案、初診評估等程序。 

三、 執行機構 

有意願提供美沙冬跨區給藥服務之本部指定替代治療執行

機構（限有提供美沙冬替代治療者）。 

四、 執行方式及流程 

(一) 治療機構應於機構內公告「美沙冬跨區給藥服務計畫」之計

畫內容（含服務流程及費用收取標準等），以利美沙冬個案

知悉該醫療服務，並視其需求提出申請。 

(二) 個案申請跨區給藥服務之流程及配合事項： 

1. 申請流程：具跨區給藥需求個案，應於跨區給藥起始日前至

少 2 個工作天，向原治療機構提出申請，由該治療機構評估

個案治療情形及審核個案是否符合申請資格，通過審核者，

始提供跨區給藥服務。 

2. 申請跨區給藥之個案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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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跨區給藥服務之個案，應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A. 於同一治療機構接受美沙冬治療達 3 個月以上，無連續

缺席 14 天等中斷治療情事。 

B. 最近 1 週服藥劑量調整未逾 10%（劑量相對標準）。 

C. 最近 2 週平均出席率高於 70%。 

D. 治療期間無重大違規事件。 

E. 無身心疾病需緊急處置。 

F. 承諾遵守轉出機構及轉入機構，對於跨區給藥服務所訂

定之各項規定及收費標準。 

(2) 個案若急需跨區給藥服務，惟未能符合上開所有條件，

轉出機構可就該單一事件與轉入機構溝通協調，轉入機

構有絕對決定權，決定是否受理該個案當次跨區給藥服

務之申請。 

3. 其餘應配合事項：已完成跨區給藥服務申請程序之跨區給藥

服務，個案若因故未依原訂時間至轉入機構服藥，且未事先

取消，將停權 3 個月不得提出跨區給藥服務之申請。 

(三) 跨區給藥服務流程（如附件 2），及治療機構應配合事項： 

1. 轉出機構（申請跨區給藥服務個案之原治療機構）： 

(1) 確實評估與篩選跨區給藥需求個案是否符合跨區給藥申

請資格。 

(2) 確認個案申請跨區服藥期間，務必在原治療機構處方有效

期限內。 

(3) 確認並提醒個案於跨區給藥期間內，美沙冬劑量應依專用

處方劑量服用，不得變更調整。 

(4) 經評估符合提供跨區給藥服務個案，於本部「醫療機構替

代治療作業管理系統」（下稱替療系統），進行跨區給藥轉

介作業。 

(5) 俟轉入機構於於替療系統確認跨區給藥轉介單後，列印個

案跨區給藥期間之「美沙冬管制藥品專用處方箋」（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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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醫師職章），轉交並囑託個案妥善保管並攜帶前往轉入

機構服藥。 

(6) 個案結束跨區給藥服務，回原治療機構服藥時，應主動瞭

解個案該次跨區給藥期間之服藥情形。 

2. 轉入機構（申請跨區給藥服務個案欲跨區服藥之治療機構）： 

(1) 轉入機構於接獲轉出機構之跨區給藥轉介單後，於 1 個工

作天內，完成審查評估，並回復轉出機構評估結果。 

(2) 提供跨區給藥服務流程： 

A. 以附有照片之雙證件或透過生物辨識系統（虹膜或指靜

脈機等）確認個案身分，並確認跨區給藥之美沙冬管制

藥品專用處方箋之有效性。 

B. 於個案服藥前，進行簡易身體狀況評估。 

C. 依個案之美沙冬管制藥品專用處方箋劑量調劑並給藥

（以不調整劑量為原則）。 

D. 於替療系統登載並維護當日跨區給藥紀錄。 

(3) 跨區給藥服務之中止及特殊事件之處理原則： 

A. 個案於接受跨區給藥服務期間，若有下列情形，轉入機

構得中止該次跨區給藥服務： 

(a) 無法確認個案身分，或個案未出示有效之美沙冬管制

藥品專用處方箋。 

(b) 給藥前，個案之身體狀況評估異常，且 15 分鐘後再

次評估仍未穩定者。 

(c) 個案不願配合轉入機構相關程序與規定。 

(d) 服藥時有違反社會秩序，或滋事等情事，且不聽勸阻。 

(e) 違反管制藥品相關規範，不當使用、攜帶、轉讓及販

售管制藥品等。 

(f) 個案要求調整服藥劑量，或未依約至轉入機構服藥。 

(g) 個案主動提請中止。 

(h) 其他突發狀況，經轉入機構認定不適合進行當次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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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藥。 

B. 轉入機構若確定中止個案之該次跨區給藥服藥，應即

（至遲於次一工作日）通知個案之轉入機構。 

C. 遇有其他不適合提供跨區給藥服務之情形，轉入機構得

視個案實際狀況，予以適當處置（如協調並轉介個案接

受門診或急診處置、轉回原治療機構…等）。 

 

貳、 替代治療機構參與跨區給藥服務之申請程序 

一、 有意提供跨區給藥服務之替代治療醫療機構，依醫療法訂定跨

區給藥服務之相關費用，並報請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核定後，檢

附「參與美沙冬跨區給藥服務申請表（如附件 3）」及自訂收費

項目及標準核定文件，向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二、 由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檢附治療機構之申請表及相關文件函送

本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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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美沙冬管制藥品專用處方箋（樣張） 

 

 

 

 

 

 

 

 

 

 

 

 註：1.「處方醫師姓名及簽章」應於開立該處方箋之醫師相同。 

      2.單位調劑處方量為個案接受跨區給藥服務期間之服藥劑量，轉入機構應

依此劑量調劑，並交個案領受及服用，不得增減。 

 

附件 2、美沙冬跨區給藥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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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參與美沙冬跨區給藥服務申請表 

 
申請時間：___年___月___日 

醫療機構 

名  稱  

地  址  

電  話  

跨區給藥 

主要聯絡人 

姓  名  職  稱  

電  話  

電  郵  

跨區給藥服務 

轉介單 

受理窗口及時間 

平日 

聯絡人  

電話  

受理時間  

假日 

聯絡人  

電話  

受理時間  

美沙冬 

給藥時間 

【請註明服務之

起訖時間】 

平  日 

（週一至週五） 
週___至週___； ___：___至___：___ 

假日 

（週六及週日） 

週六：___：___至___：___ 

週日：___：___至___：___ 

其  他 

（如：國定假日、

春節…等） 

 

美沙冬跨區給藥 

收費項目及標準 

(備註) 

轉入費用 

□掛號費__________元/次 

□跨區給藥服務費 ___________元/天 

□其他：(若有，請說明項目及費用) 



 42 

轉出費用 

□掛號費__________元/次 

□跨區給藥轉出評估費________元/次 

□其他：(若有，請說明項目及費用) 

美沙冬跨區給服務 

個案配合及注意事項 

【請說明其他應配合或特殊規定】 

 

備 註： 

1. 掛號費係貴機構製作個案身分資料，俾便執行各項跨區給藥業務的行政費用。 

2. 貴機構之跨區給藥服務之收費項目及標準，請於申請前依醫療法第 21 條報請

衛生主管機關核定之，並檢附核定文件。 

3. 依據本部 106 年 6 月 6 日衛部心字第 1061760853 號函，「美沙冬跨區給藥轉

出評估費」及「美沙冬跨區給藥服務費」之收取原則建議如下： 

(1) 「美沙冬跨區給藥轉出評估費」：採單次計費，於轉出機構對申請跨區給

藥個案，完成當次轉出評估作業後收取，每人次建議收取上限為新台幣

300 元。 

(2) 「美沙冬跨區給藥服務費」：採每人日計費，由轉入機構依個案實際接受

跨區給藥服務之天數收取，每人日建議收取上限為 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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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管理人員專業訓練課程基準 

 
106 年 2 月 21 日衛部心字第 1061760433 號函頒定 

109 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修訂 

110 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修訂 
 

壹、 訓練課程內容 

一、 初階課程：課程類別、主題及各主題時數如下表： 

課程類別 課程主題 時數(小時) 

毒品防制相

關基本知識 

毒品防制政策、法規及司法處遇 

含政策法規簡介、施用毒品個案之司法處遇與

實務（少年、成年） 

3 

毒品濫用及成癮概論 

含藥理機制、成因、歷程、身心危害、成癮個

案辨識、成癮及預防復發概念 

3 

毒癮者心理、社會需求及處遇模式簡介 

含心理、社會需求（如家庭、親職、人際、職

業等面向）及相對應之醫療、輔導處遇模式與

資源連結 

4 

毒品個案之

個管與輔導 

藥癮個案特性及次文化 

含案例解說 
2 

藥癮個案輔導技巧（初階） 

含溝通技巧、同理心訓練、諮商與輔導、非自

願案主之輔導技巧及動機式晤談（含演練）、電

話協談技巧（含演練） 

6 

藥癮個案管理概論 

含個管理論、個案評估、共病評估與轉介、個案

之合併性議題（如精神病、兒少保護、家庭暴力、

脆弱家庭、自殺等）及其網絡資源、轉介技巧及

紀錄撰寫、案例分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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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主題 時數(小時) 

工作調適 
毒防中心個管人員之角色與功能 

含資深個管人員工作經驗分享與 QA 
2 

工作調適 

壓力調適 

含自我覺察與壓力調適、如何與壓力共處、如

何當位快樂助人者、助人工作者自我因應與自

我照顧 

2 

參訪 
藥癮戒治及處遇機構參訪與座談 

含司法單位、醫療機構或民間團體 
4 

 

二、 進階課程：課程類別及主題如下，各主題時數由受訓單位依受訓

人員需求自行訂定。 

課程類別 課程主題 

毒品防制相關

進階知能 

毒品防制與成癮治療新知 

含毒品防制相關政策及法規更新宣導、新興毒品種類、危害

及濫用趨勢 

個案管理及 

輔導進階知能 

司法個案管理與追蹤輔導進階實務（含案例討論） 

含矯正機關毒品個案出監前輔導、防毒金三角個案輔導實

務、緩起訴個案輔導實務、因懷孕或分娩而暫停執行徒刑或

拘役之個案輔導實務 

進階輔導技巧 

如進階動機式晤談、毒癮個案之短期介入概述（含演練） 

家訪及家庭輔導 

含家訪評估、協談技巧及毒癮個案家屬之輔導技巧 

毒癮者支持性團體之理論與實務 

含團體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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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主題 

青少年輔導理論與實務 

 青少年發展與適應問題等相關理論與輔導實務 

毒癮個案心理輔導特論 

可依轄內個案狀況設計探討之個案類型（如愛滋、創傷、女

性、懷孕婦女、家暴…等） 

個案報告與討論 

包括「提報個案報告」及「參與個案討論會」2 部分 

輔導毒品個案

之輔助性課程 

第三、四級毒品個案之特性及講習課程設計 

工作風險、危機辨識及處置 

風險管理、分析、預防與危機處理 

毒品個案社會需求議題特論 

如債務處理法規與債務清償相關流程介紹、勞工福利制度及

保障等 

 

貳、 修習規定 

一、 初階課程： 

(一) 訓練對象：未完成初階課程之新進個案管理人員。 

(二) 訓練時數：須完成全部初階課程主題及時數，共 30 小時。 

(三) 訓練機關：由法務部、教育部及衛生福利部於年度合作辦理

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管理人員統一教育訓練時，依本基

準之初階課程主題及時數規劃辦理。 

(四) 訓練方式：每年採集體調訓各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新進人員。 

(五) 研習證明：由訓練機關於結訓後，依參訓人員實際參訓之課

程主題及時數核予研習證明。 

二、 進階課程： 

(一) 訓練對象：除參加初階課程之新進個案管理人員外之所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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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之個案管理人員。 

(二) 訓練時數及要求：每人每年應接受至少 8 小時進階課程訓練

及提報個案報告（case report）至少 1 篇（該個案報告應有書

面個案報告），並聘請專家針對個案報告進行督導會議，以

提升輔導技巧。 

(三) 訓練機關（構）：符合以下資格之一者，得依本基準之進階

課程主題辦理相關訓練，並向衛生福利部申請審認： 

1. 中央或地方相關業務之主管機關。 

2. 本部指定藥癮戒治核心醫院或精神醫療網核心醫院。 

3. 立案之成癮防治、精神醫學、心理衛生及社會工作相關專業

學會、協會或公會。 

(四) 參訓方式：由個案管理員自行依需求參加前述機構辦理之符

合本基準進階課程主題之課程。 

(五) 研習證明：辦理進階課程之訓練機關（構）於辦理訓練 1 個

月前，檢附實施計畫（應至少包含詳細議程、課程主題及預

申請審認之課程類別、講師學經歷、講授課程講義等資料）

向衛生福利部申請認證積分，並於結訓後，核發研習證書予

參訓人員，且於證書上載明同意備查公文日期及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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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管理人員督導制度 

  
105 年 2 月 2 日衛部心字第 1051760222 號函頒定 

109 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修訂 

壹、 前言 

各地方政府自 95 年陸續成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下稱毒防中

心）以來，各地方政府毒防中心即肩負著落實推行中央及地方之各

項毒品防制政策之使命，堪稱為我國毒品防制之礎石。為提升毒品

防制成效，行政院於 104 年 6 月 15 日以院臺法字第 1040135872 號

函頒「有我無毒，反毒總動員方案」，將「提升地方毒品危害防制

中心功能」列為重要目標，並指示衛生福利部擔任「建立個案管理

人員督導制度」，以「健全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管理人員體制工

作」之主辦部會。為強化毒品施用者之服務品質，爰參考社工人員

督導制度，規劃本項毒防中心個管人員督導制度，期望經由本制度

之推行，讓我國毒品防制工作，更上一層樓。 

貳、 人員定義 

一、 個案管理人員（下稱個管人員）：特指各地方政府毒防中心之

個案管理人員。 

二、 個案管理人員督導（下稱督導人員）：特指負責督導上開個管

人員者，1 名督導人員原則上管理 7 名個管人員。 

三、 外聘專家督導：指具有藥癮處遇之理論學識且具實務經驗之學

者或專家。 

參、 督導人員學經歷及敘薪標準 

一、 學經歷：具新聘或續聘個案管理人員任用科系之學士學歷，並

有毒品個案輔導工作經驗滿 3 年以上。 

二、 敘薪標準：依「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管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

基準表」辦理。 



 48 

肆、 督導人員工作內容 

一、 管理面向： 

1. 政策與方案之規劃執行：協助主管進行政策及願景之制定，方

案規劃設計及督導執行，並兼顧單位內外之意見溝通協調。 

2. 工作品質管理：依據品質管理機制，定期抽查個案管理情形，

檢視辦理成效，並作為服務績效考評依據，每季考核個管人員。 

3. 工作進度管控：工作計畫管理、個案管理系統資料之建置進度

管理、每月服務績效統計表、每月進度報告表等。 

二、 行政面向：  

1. 庶務工作：一般事務性工作之規劃、分派、協調、檢查、評估

等。 

2. 經費掌控：中央部會及縣市政府交付計畫經費之使用合理性、

進度、核銷等事宜。 

3. 視導考評作業之統籌、執行及毒品防治業務之管考。 

三、 專業面向： 

1. 強化輔導成效：定期帶領個管人員舉辦個案討論，事先須將所

有個管人員輔導個案之過程與技巧全數審閱一遍，將可精進之

技巧或特殊案例帶領所有個管人員進行討論與學習。 

2. 維護輔導品質：依個案輔導程度及個管人員專業能力之不同，

適度調配個管人員案量，並搭配志工量能，避免因勞逸不均而

影響輔導成效。新進個管人員需經督導輔導評估通過後，始進

行獨立作業。降低督導人員接案量，並針對個管人員輔導複雜

性或高風險個案進行協同訪視。 

3. 提升個管技能：提供個案工作處遇技巧、家庭評估與會談技巧、

資源整合技巧等專業知識，並透過督導的方式，教導個管人員

有效的將專業知識運用到實務上，並將該運作過程寫進紀錄中，

進而提升輔導紀錄品質，並須於確認個管人員輔導紀錄後簽名

以示審閱無誤，並由督導人員協助規劃輔導個案方向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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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激勵並輔導留任：提供個管人員心理、情緒支持，幫助個管人

員在工作倦怠感時有討論與情緒疏通的對象，並藉由本身溝通

協調能力，用實際行動幫助個管人員增加工作士氣。 

5. 開發、整合及管理社區照顧資源。 

四、 其他：毒品防制工作之倡導及其他毒品防制相關督導事項。 

伍、 督導人員訓練 

督導人員每年應有毒品防制及成癮防治相關之 12 小時教育訓

練。 

陸、 其他 

於年度毒防中心視導考評中訂定各縣市實施督導制度之考評

項目，俾利落實本項制度。 

柒、 督導考核機制 

考核分數連續兩年未達 80 分（即考績乙等），將不予續聘為督

導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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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諮詢專線執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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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求助 e 點通」網頁諮詢服務流程圖 

網頁名稱及位置：反毒大本營求助 e 點通（如下圖） 

網址：http://antidrug.moj.gov.tw/sp-helpmail-1.html 

 

 

 

 

 

 

 

 

 

 

 

 

 

 

 

 

 

 

 

 

 

 

 

 

 

民眾填寫資料及提問 

由民眾指定之毒防中心受理，並直接以電子郵件回覆 

依毒防諮詢專線流程辦理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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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補助地方政府推動醫療保健及衛

生福利資訊工作處理原則 

行政院 96 年 4 月 11 日院授主忠二字第 0960002034 號函同意備查 

行政院 97 年 6 月 09 日院授主忠二字第 0970003013 號函同意備查 

行政院 98 年 8 月 20 日院授主忠八字第 0980005073 號函同意備查 

行政院 99 年 10 月 07 日院授主忠八字第 0990006120 號函同意備查 

行政院 102 年 1 月 24 日院授主預社字第 1020100195 號函同意備查 

行政院 102 年 10 月 3 日院授主預社字第 1020102493 號函同意備查 

行政院 104 年 9 月 14 日院授主預社字第 1040101987 號函同意備查 

行政院 105 年 4 月 08 日院授主預社字第 1050100739 號函同意備查 

行政院 105 年 12 月 14 日院授主預社字第 1050102838 號函同意備查 

行政院 108 年 12 月 02 日院授主預社字第 1080102865 號函同意備查 

 

一、 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各項醫療保健及衛生

福利資訊工作，特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九條第

二項第二款規定，訂定本原則。 

二、 本原則所稱地方政府，指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三、 補助計畫之申請、審查、核定，暨預算處理、款項撥付程序及決算之評

估（含計畫進度、成果與效益及經費支用）與管考，依預算法、決算法、

審計法、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補助辦法等相關法令及本原則辦理。 

四、 本部及所屬機關對地方政府推動醫療保健、衛生福利資訊及專案性計

畫補助比率如下： 

(一) 辦理醫療保健、衛生福利資訊及專案性計畫，由本部及所屬機關依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八條規定之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比率補助，且最高補助比率不得超過

百分之九十，補助比率詳附表一，並視地方政府執行成效，逐年檢討

補助比率。 

(二) 地方政府為因應特殊、急迫性需要或遭遇天災、疫情等緊急事件發生

所需辦各項醫療保健工作，由本部及所屬機關視實際需要核定補助。 

五、 本部及所屬機關審查地方政府提送補助計畫之作業方式如下： 

(一) 本部及所屬機關應於確定次一年度計畫型補助款補助項目後，請地

方政府於每年三月底前，研提經機關首長核定之下一年度計畫書，送

補助機關審核，其計畫書應具備事項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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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之名稱。 

2、 計畫之目標及預期效益（應以量化說明）。 

3、 計畫之執行方法及步驟。 

4、 計畫之期程及工作進度。 

5、 計畫之經費需求及其明細。 

6、 經費來源（包括自籌經費及申請補助金額）。 

7、 計畫之應行配合辦理事項之辦理情形。 

(二) 地方政府提送之申請補助計畫書，由本部及所屬機關相關業務主辦

單位，負責審查及評比作業，其中審查標準應包括： 

1、 計畫是否符合本部或所屬機關之補助原則與措施。 

2、 計畫目標是否明確、內容是否具體、方法是否確切可行，是否訂定

具體量化的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3、 計畫期程是否妥適，預定進度是否明確而適當。 

4、 計畫之先期規劃情形及應行配合辦理事項之辦理情形。 

5、 計畫經費之編列及分配是否適當。 

6、 以前年度計畫及預算執行情形。 

7、 地方政府應負擔經費之財源籌措及相關財務規劃情形。 

8、 其他依本部及所屬機關年度施政需要應列入審查及評比之項目。 

(三) 業務單位完成審查作業後，應就地方政府所提補助計畫評定成績並

排列優先順序，循行政程序核定後，依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辦法及中

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之程序，完成預概算編製作業，

並於每年八月底前通知地方政府納入其地方政府預算。 

六、 地方政府編列補助收入時，應註明編列依據，並應相對編足分擔款，實

際補助金額俟總預算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為法定預算後之數額分配，

並依計畫實際經費或需求發包金額與執行進度及地方分擔款支用情形

核實撥款，並於撥款時通知地方政府。 

七、 地方政府執行補助計畫時，應按原核定計畫項目、執行期間及預算進度

確實執行，所有補助經費，應按計畫實際執行進度按分擔比率撥付支

用，不得先行支用或移作他用，如因特殊情況致原核定計畫不能配合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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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需要，必須變更原計畫項目、執行期間及進度時，應詳述理由，且須

於會計年度結束前一個月以前申請，經補助機關核准者，始得據以辦

理，且計畫經費之變更，應以一次為原則。 

八、 本部及所屬機關各項計畫補助款，均不含土地取得及維護費用。但專案

報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九、 本部及所屬機關補助地方經費撥款程序如下： 

(一) 地方政府申請撥付款項時，應檢附納入預算證明(如附表二)及相關證

明資料。 

(二) 依補助計畫金額予以分級，並依附表三規定予以撥付，但有下列情形

者不在此限： 

1、 計畫或計畫內項目不涉及採購發包部分，得於計畫核定後依核定

金額乘算附表三所定比率撥付。 

2、 補助人事費及基本維運性質或對民眾之補貼等如未涉及採購發包，

核定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者得一次撥付，超過新臺幣一百萬

元者依付款條件或業務需要，至少分二期撥付。 

3、 若有其他特殊情形，應專案簽奉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代簽人核准後，

於不違反補助計畫金額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者，完成發包後最高

撥付百分之三十，以及補助計畫金額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者至少

應保留百分之五尾款，並俟完成結算後始得撥付之條件下，另行按

執行階段訂定撥付期數及比率。 

(三) 各地方政府對於計畫型補助款支付廠商、團體或個人之條件，應依雙

方所訂之契約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 地方政府應依各級政府機關預算執行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執行本部及

所屬機關核定補助計畫經費，不得請求追加補助款，如有追加經費者，

其追加部分應由各該政府自行負擔。 

十一、 補助計畫之各項經費，地方政府應依政府採購法及其他規定辦理，各

項計畫應在年度內執行完畢，並於該項計畫結束後或會計年度終了

前填送「補助計畫經費收支明細表」（如附表四）函報本部及所屬機

關辦理結案。執行結果如有賸餘，應將賸餘款全額或按補助比率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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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內繳回本部及所屬機關，由本部及所屬機關解繳國庫。若有預算保

留，需轉入下年度繼續處理者，應於計畫執行結束時，將賸餘款繳回

本部及所屬機關，由本部及所屬機關解繳國庫。 

十二、 接受補助之地方政府，應依契約書或公文書規定期限內，提出書面工

作成果報告或綜合考評，且依情況需要，召開年度工作計畫成果發表

會，邀集相關學者評價。本部及所屬機關業務單位應切實審核工作進

度及執行成效，必要時得派員實地訪查。 

十三、 本部及所屬機關就地方政府辦理之各項補助計畫，應明定補助計畫

之辦理期程、完成期限及訂定補助計畫執行之查核時點，定期進行書

面或實地查核，其查核內容如下： 

(一) 計畫是否按照預定目標及進度執行。 

(二) 執行成果與預期成果是否符合。 

(三) 執行過程遭遇何種困難，是否需要協助解決。 

(四) 補助經費是否按照本部及所屬機關核定項目核實支用。 

(五) 補助計畫是否確實納入地方政府預算。 

(六) 各項表報資料是否如期正確填送。 

(七) 辦理採購是否依照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財物運用及保管是

否妥當。 

(八) 補助計畫經費之賸餘款是否於年度內繳回本部及所屬機關。 

(九) 其他與計畫有關之事項。 

十四、 經查證地方政府有下列情形者，本部及所屬機關得撤銷補助或減撥

當年度補助款，或酌減或不予補助該地方政府次一年度之計畫經費： 

(一) 不依本原則辦理。 

(二) 未配合本部及所屬機關推動各項政策或執行不力。 

(三) 藉故拒絕或推諉實地查證或查核。 

(四) 發現有短列補助預算或移作他用等事實者。 

十五、 本部及所屬機關對受補助之地方政府辦理管考之結果，應於年度終

了後三個月內在機關網站公布，經評定考核成績排名在前三名者，其

該項計畫次一年度補助款賸餘在新臺幣十萬元以內之額度，得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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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回；經評定考核成績排名在最後三名者，得在地方政府次一年度該

項補助計畫經費百分之十範圍內，予以延（停）撥該部分補助經費。 

十六、 本部及所屬機關為執行對地方政府之補助，應依本原則辦理，但計畫

性質特殊，得由業務單位依各項補助計畫分別另訂計畫審查與評比

標準之作業程序及管考規定，並於訂定或修正後一個月內，函送行政

院備查。 

十七、 本處理原則實施前已經行政院核定有案或已發生契約責任或權責之

計畫，仍依原核定補助比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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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之附表 1、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對地方政府補助事項及最高補助比率 

 

單位名稱 補助事項 

最高補助比率 

備    註 地方政府財力分級級次 

第 1 級 第 2 級 第 3 級 第 4 級 第 5 級 

醫事司 緊急醫療救護體系     70% 80% 85% 90%  

心理及口腔

健康司 

加強心理健康促進

工作 
    75% 80% 85% 90%  

護理及健康

照護司 

健全長期照護服務

體系 
    75% 85% 88% 90%  

強化山地離島及原

住民醫療保健服務 
    87% 88% 89% 90%  

資訊處 強化衛生福利資訊  75% 80% 85% 90%  

食品藥物管

理署 

推動辦理「食在安

全-食品衛生管理提

升計畫」 

    80% 84% 87% 90%  

加強監控違規廣告

及查核非法管道賣

藥 

    75% 80% 85% 90%  

強化食品藥物化粧

品安全實驗室網絡

專案計畫 

    75% 80% 85% 90% 

受補助之儀器設備，

應由各縣市政府預

算中編列該儀器設

備後續修護及耗材

採購之經費，並須具

備有能力操作該儀

器之人員，以保持該

儀器設備之正常運

作。 

強化地方檢驗量能

計畫 
 75% 80% 85% 90% 

疾病管制署 傳染病防治計畫  75% 80% 85% 90%  

1. 本表所列財力分級級次，係由行政院主計總處每 3 年檢討 1 次。 

2. 本部及所屬機關相關單位依本表所列補助事項補助地方政府時，應依本處理原則第五

點、第六點及第十三點之規定，辦理計畫審查評比作業與管考工作。 

3. 有關強化山地離島及原住民醫療保健服務，若涉及原住民族重要建設及專案性計畫者，

將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九條第二項第一款，衡酌個案之特

殊性核定補助，不受本表補助比率之限制。 

4. 本表除「傳染病防治計畫」自 105 年 1 月 1 日實施，以及「強化衛生福利資訊」自 106

年 1 月 1 日實施外，其餘補助事項自 102 年 7 月 23 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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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之附表 2、補助計畫經費納入預算證明 

○縣(市)接受中央計畫型補助款納入預算證明 

補 助 機 關  

核定日期文號  

補助計畫名稱  

納入歲出預算 

金 額 ( 大 寫 ) 

補助款 分擔款 

  

納入歲出預算 

機 關 
 

納入歲出預算 

情 形 

 

補助款 分擔款 

年度別  年度別  

預算別 

□總預算／□特

別預算 

□ 總 預 算 第     

次追加減預算 

□ 特 別 預 算 第   

次追加減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 

□業經本縣(市)議

會 以   年  月 

日    字第 

號函同意以墊

付款先行支用 

預算別 

□總預算／□特

別預算 

□ 總 預 算 第    

次追加減預算 

□ 特 別 預 算 第   

次追加減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 

□業經本縣(市)議

會 以   年  月 

日    字第 

號函同意以墊

付款先行支用 

備註  

機關首長職銜簽字章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機      關 

印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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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之附表 3、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之撥款原則 

 
備註： 

1. 級距劃分基礎，係以補助個別地方政府之計畫金額為分級基礎。但得細分至子計畫。 

2. 撥款原則所稱執行進度係指計畫實際執行進度。 

  

類別 
補助計畫 

金額級距 

撥款條件及比率 

說明 
完成發包後 

執行進度 
完成結算後 

30% 70% 

1 100 萬元以下 100% 
 

 
完成發包後得一次撥付。 

2 
超過 100 萬元至

1,000 萬元以下 
30% 40% 30%  

第 1 期：完成發包後，最高撥付 30%。 

第 2 期：執行進度達 30%，撥付 40%。 

第 3 期：執行進度達 70%，撥付其餘經費。 

3 超過 1,000 萬元 30% 30% 35% 
5% 

(補結算數差額) 

第 1 期：完成發包後，最高撥付 30%。 

第 2 期：執行進度達 30%，撥付 30%。 

第 3 期：執行進度達 70%，撥付 35%。 

第 4 期：完成結算後，撥付結算數與累計已撥付

數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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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報） 

附件七之附表 4、補助計畫經費收支明細表 

 
  年度  計畫 

收 支 明 細 表 
受補助單位： 

 

核
撥 

 

  
 
 
 

經
費
預
算
核
撥
數 

第一次核撥日期 

年    月    日 

金額 

$           元 

第二次核撥日期 

年    月    日 

金額 

$           元 

 

 第一次餘（絀）數 

金額 

$             元 

第二次餘（絀）數 

金額 

$             元 

第一次結報日期 

年    月    日 

金額 

$          元 

第二次結報日期 

年    月    日 

金額 

$         元 

 

    

    

    

    

    

    

    

    

小計    

餘（絀）數    

備註 

1.地方政府自籌經費：＄           元，自籌比例：      ％。 

2.利息收入:＄          元。 

3.其他衍生收入：＄         元，請於結報時併同結餘款解繳本部。 

(經費結報時，利息金額為 300 元以下者，得免繳本部；其餘併同其他衍

生收入及結餘款，應於結報時解繳本部) 

製表人 覆核        會計人員             單位首

長 

                        （簽約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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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 
 

直轄市及縣(市)別 財力分級【註】 本計畫補助比率 

臺北市 第一級 60% 

新北市 第二級 75% 

桃園市 第二級 75% 

臺中市 第三級 80% 

臺南市 第三級 80% 

高雄市 第三級 80% 

新竹縣 第三級 80% 

新竹市 第三級 80% 

嘉義市 第三級 80% 

金門縣 第三級 80% 

宜蘭縣 第四級 85% 

彰化縣 第四級 85% 

南投縣 第四級 85% 

雲林縣 第四級 85% 

基隆市 第四級 85% 

苗栗縣 第五級 90% 

嘉義縣 第五級 90% 

屏東縣 第五級 90% 

臺東縣 第五級 90% 

花蓮縣 第五級 90% 

澎湖縣 第五級 90% 

連江縣 第五級 90% 

註：各地方政府之財力分級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08 年 8 月 30 日主預補字第

1080102140 號函核定附表辦理，並自 109 年度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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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110 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衛生福利部

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補助經費分配表 
 

                                                 單位：人、新臺幣元   

 
 

項
目 

 
 
 

縣
市

別 

補助員額

(人) 

總補助經費(千元) 

經常門(業務費及管理費) 
資本門 

(設施設備費) 
合計 補助人力 

工作酬金 

其餘業務費

及管理費 
小計 

臺北市 45 14,599,854 2,400,146 17,000,000 0 17,000,000 

新北市 109 45,300,000 15,383,000 60,683,000 0 60,683,000 

桃園市 76  29,000,418 11,863,582 40,864,000 90,000 40,954,000 

新竹縣 20 9,673,642 422,358 10,096,000 30,000 10,126,000 

新竹市 8  3,891,572 878,428 4,770,000 0 4,770,000 

苗栗縣 15  8,772,189 1,240,811 10,013,000 60,000 10,073,000 

臺中市 59 28,543,534 3,006,466 31,550,000 0 31,550,000 

南投縣 12 5,525,921 2,033,079 7,559,000 0 7,559,000 

彰化縣 17  9,880,000 60,000 9,940,000 60,000 10,000,000 

雲林縣 27 13,166,427 833,573 14,000,000 0 14,000,000 

嘉義縣 25  12,000,000 4,000,000 16,000,000 0 16,000,000 

嘉義市 8 5,000,000 0 5,000,000 0 5,000,000 

臺南市 49  24,080,000 5,065,000 29,145,000 60,000 29,205,000 

高雄市 67  37,676,000  2,241,000 39,917,000 0 39,917,000 

屏東縣 29 17,747,744 1,192,256 18,940,000 60,000 19,000,000 

台東縣 8 4,424,000 1,003,000 5,427,000 90,000 5,517,000 

花蓮縣 11 6,750,000 750,000 7,500,000 0 7,500,000 

宜蘭縣 16  9,490,784 645,216 10,136,000 0 10,136,000 

基隆市 19  9,470,448 2,464,552 11,935,000 70,000 12,005,000 

金門縣 3 1,803,982 60,018 1,864,000 0 1,864,000 

澎湖縣 2 1,203,211 660,789 1,864,000 0 1,864,000 

連江縣 1 681,500 118,500 800,000 0 800,000 

合計 626 298,681,226 56,321,774 355,003,000 520,000 355,5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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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衛生福利部補助地方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辦理藥癮者處遇

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使用範圍 

 

項 目 名 稱         說             明      編 列 標 準 

業務費 

委辦費 

 

 

 

稿費 

 

 

 

 

審查費 

 

 

 

 

 

 

 

講座鐘點費 

 

 

 

 

 

 

 

 

 

 

 

 

 

為實施本計畫所需之委辦費，應計畫書內說

明委辦內容，核銷時於成果報告詳細執行成

果。 

 

實施本計畫所需撰稿及翻譯費。但撰寫本計

畫之成果報告或發表之論文不得報支本項費

用，計畫項下或受補助單位相關人員亦不得

支領本項費用。 

 

審查費係指執行本計畫所需聘請專家學者進

行實質審查並提供書面意見所支給之酬勞。 

 

 

 

 

 

 

講座鐘點費係實施本計畫所需訓練研討活動

之授課講演鐘點費或實習指導費。專家指導

授課之交通費可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於國

內旅費項下核實支給往返交通費用。 

計畫項下已列支主持費及研究費等酬勞者不

得支領本項費用。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

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

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 

按字計酬者:每千字中文 200

元、外文 250 元，最高得不超

過 3,000 元。 

按件計酬者 :每件中文 810

元、外文 1,220 元。 

 

講座鐘點費依「講座鐘點費支

給表」編列。授課時間每節 50

分鐘。連續上課 2 節者為 90

分鐘。未滿者講座鐘點費應減

半支給。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

人員，每節鐘點費按同一課程

講座 1/2 支給。 

外聘：國內專家學者每節支給

上限 2,000 元。 

與主辦單位有隸屬關係之機

關(構)學校人員：每節支給上

限 1,500 元。 

內聘：主辦機關(構)、學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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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管理人員、督

導及專案計畫管理

人員工作酬金 

 

 

 

 

 

 

 

 

臨時工資（含其他

雇主應負擔項目） 

 

 

 

 

 

文具紙張 

 

 

郵電 

 

 

 

印刷 

 

 

租金 

 

 

 

 

 

本計畫補助之個案管理人力及計畫專案管理

人力薪資。 

 

 

 

 

 

 

 

 

 

實施本計畫特定工作所需勞務之工資，以按

時計酬者為限。受補助單位人員不得支領臨

時工資。 

 

 

 

 

實施本計畫所需油墨、碳粉匣、紙張、文具等

費用。 

 

實施本計畫所需郵資、快遞費、電報、電話費、

手機通話費及網路費。 

 

 

實施本計畫所需書表、研究報告等之印刷裝

訂費及影印費。 

 

實施本計畫所需租用辦公房屋場地、機器設

備及車輛等租金。 

 

員，每節支給上限 1,000

元。 

 

個案管理人員及督導依「地方

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

管理人力工作酬金支給基準

表」編列，專案計畫管理人員

參考「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專案

計畫管理人力工作酬金支給

基準表」編列，離島地域並得

依「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

加給表」之「基本數額」支給

地域加給。 

 

以勞動部最新公告之基本工

資時薪標準編列（每人天以 8

小時估算，實際執行時依勞動

基準法相關規定核實報支），

如需編列雇主負擔之勞健保

費及公提勞工退休金則另計。 

 

 

 

 

編列手機通話費及網路費限

與本計畫相關，且應納入計畫

書說明必要性，以供審核。 

 

 

 

 

受補（捐）助單位若使用自有

場地或設備，以不補助租金為

原則。但如確為執行本研究計



65 

 

項 目 名 稱         說             明      編 列 標 準 

 

 

 

 

 

 

 

 

 

 

 

 

 

設備使用服務費 

 

 

 

 

 

 

 

 

 

維護費 

 

 

油脂 

 

 

 

 

 

 

 

 

 

 

 

 

 

 

 

 

 

 

 

 

實施本計畫所需之儀器設備使用之相關服務

費。 

 

 

 

 

 

 

 

 

實施本計畫所使用儀器設備所需之修繕及養

護費用。 

 

實施本計畫所需車輛、機械設備之油料費用。

(車輛之油料費用，係指從事調查研究之實地

訪查，而非屬派遣機關人員出差，其性質與出

差旅費之報支不同，受委託或補(捐)助單位如

無公務車可供調派，而需由實地訪查人員駕

駛自用汽(機)車從事該訪查，且此項情況已於

委託或補(捐)助計畫(或契約)訂明者，其所需

油料費，得由各補助或委辦機關本於職責自

畫而租用單位內部場地或設

備，且提出對外一致性公開之

收費標準等證明文件，經本部

認可後，始得據以編列，並檢

據報支。 

車輛租用僅限於從事因執行

本計畫之必要業務進行實地

審查或實地查核時，所產生之

相關人員接駁或搬運資料、儀

器設備等用途，須提出證明文

件，得列入本項，且不得重複

報支差旅交通費。 

 

受補(捐)助單位若以單位內

部儀器設備提供相關服務者，

以不補助設備使用服務費為

原則。但如確為執行本研究計

畫而使用單位內部儀器設備，

且提出對外一致性公開之收

費標準等證明文件，經本部認

可後，始得據以編列，並檢據

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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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訪問費 

 

 

 

 

 

 

 

 

 

受試者掛號費、診療

費、檢驗費、車馬費 

 

 

受試者保險費 

 

 

受試者營養費 

 

 

人體試驗委員會審

查費 

 

 

電腦處理費 

 

 

 

 

 

 

資料蒐集費 

 

行核處，檢據報支) 

實施本計畫所需問卷調查之填表或訪視費。 

問卷調查或訪視時所需之禮品或宣導品費

用。經本部審查核可之全國性之大型訪問調

查，得比照「衛生福利部委託研究計畫之調查

訪問費審查標準」編列經費，並應詳列調查訪

問所需細項經費；倘受補(捐)助單位有虛報情

事者，得請其重新檢討或終止契約。(調查訪

問除非需求說明書中載明，否則不得委外執

行) 

 

執行臨床試驗研究計畫，得編列受試者掛號

費、診療費、檢查費、車馬費等臨床試驗相關

費用。 

 

實施本計畫臨床受試者所需之受試保險費。

(核實報支) 

 

實施本計畫所需受試者營養費用。 

 

 

實施計畫因涉及人體檢體採集或人體試驗，

須經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查者，得編列人體試

驗委員會審查費。 

 

實施本計畫所需電腦資料處理費。包括：資料

譯碼及鍵入費、電腦使用時間費、磁片、硬碟、

隨身碟、光碟片及報表紙等。 

電腦軟體、程式設計費、電腦周邊配備、網路

伺服器架設、網頁及網路平台架設等係屬設

備，依規定不得編列於此項。 

 

實施本計畫所需購置國內、外參考書籍、期刊

或資料檢索費。以具有專門性且與研究計畫

 

每份 50 元至 300 元（訪視費

及禮品費合計），依問卷內容

繁簡程度，酌予增減。經審查

核可之全國性之大型訪問調

查，不受上開經費限制。 

 

 

 

 

 

核實報支。 

車馬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

要點規定報支。 

 

依需求，酌予增減。 

 

 

每人次 50 元至 300 元，依需

求，酌予增減。 

 

每一人體試驗案以 10 萬元為

限，依各醫院所需費用核實報

支。 

 

 

 

 

 

 

 

 

圖書費每本需低於 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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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費 

 

 

 

 

 

 

出席費 

 

 

 

 

國內旅費 

 

 

 

 

 

 

 

 

 

 

 

 

 

 

 

 

 

訪視交通費 

直接有關者為限。擬購置圖書應詳列其名稱、

數量、單價及總價。 

 

實施本計畫所需消耗性器皿、材料、實驗動

物、藥品、及使用年限未及二年或單價未達 1

萬元非消耗性之物品等費用。應詳列各品項

之名稱﹙中英文並列﹚單價、數量與總價。 

使用年限未及二年或單價未達 1 萬元之非消

耗性物品以與計畫直接有關為限。 

 

實施本計畫所需專家諮詢會議之出席費。計

畫項下或受補助單位之相關人員及非以專家

身分出席者不得支領。 

屬工作協調性質之會議不得支給出席費。 

 

實施本計畫所需之相關人員及出席專家之國

內差旅費。 

差旅費分為交通費、住宿費、雜費等。 

出席專家如係由遠地前往（三十公里以外），

受補（捐）助單位得衡酌實際情況，參照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覈實支給交通費及

住宿費。 

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

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

報支；搭乘飛機、高鐵、船舶者，應檢附票根

或購票證明文件，搭乘飛機者並須檢附登機

證存根。但受補（捐）助單位專備交通工具或

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不得報支。 

前項所稱汽車係指公民營客運汽車。凡公民

營汽車到達地區，除因業務需要，報經本部事

前核准者外，其搭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

支。 

 

辦理本計畫之追蹤輔導、個案訪視及其他毒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

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每

人次 2,500 元。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

費及稿費支給要點｣及「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

理，差旅費之編列應預估所需

出差之人天數，並統一以

2,000 元/人天估算差旅費預

算。 

 

 

 

 

 

 

 

 

 

 

 

地方政府依實際需要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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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國外顧問、專家

及學者來台工作費

用 

 

 

餐費 

 

 

其他 

 

 

 

 

雜支費 

品防制業務等短程洽公所需車資。 

 

依行政院「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

來台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辦理。 

已支領本項工作費用者，不得再支領其它工

作報酬，如出席費、鐘點費等。 

 

實施本計畫執行需要而召開之相關會議，已

逾用餐時間之餐費。 

 

如個案管理人力所需配備之防身或安全維護

之用品、辦理毒品防治相關活動之衛教品，或

其他辦理本計畫所需之其他未列於本表之項

目。 

 

實施本計畫所需之雜項費用。 

規定計列。 

 

 

 

 

 

 

申請餐費，每人次最高 80 元。 

 

 

應於計畫書列明支用項目，並

說明需求原因。 

 

 

 

最高以業務費扣除國外旅費

後之金額百分之五為上限，且

不得超過 10 萬元。 

設備費（資本門） 實施本計畫所需軟硬體設備之購置、裝置、電

腦軟體、程式設計費、網路伺服器架設、網頁

及網路平台設等，及單價 1 萬元以上之原文

書籍。此項設備之採購應與計畫執行有直接

相關。 

所擬購置之軟硬體設備應詳

列其名稱、用途、規格、數量、

單價及總價，並依採購法相關

規定辦理。 

【註】軟硬體設備之購置，以

單價1萬元以上且使用

年限 2 年以上者為限。 

管理費 

 

 

 

 

 

本項經費應由計畫執行單位統籌運用，使用

項目如下： 

1. 水、電、瓦斯費、大樓清潔費及電梯保養

費。 

2. 加班費：除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及兼

任研究員外，執行本計畫之個案管理人員、

個案管理督導、計畫專案管理人員、助理

人員及主、協辦人員等為辦理本計畫而延

長工作時間所需之加班費及未休之特休假

管理費以業務費 10%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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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惟同一工時不應重複支領。 

3. 除上規列範圍內，餘臨時工資、兼任助理

或以分攤聘僱協辦計畫人員之薪資，不得

以此項核銷。 

4.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受補(捐)助單

位因執行本計畫所應負擔之補充保險費

(編列基準請依中央健康保險署之最新版

本辦理)。 

5. 依據勞動基準法之規定，編列受補(捐)助

單位因執行本計畫，應負擔執行本計畫專

任助理人員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

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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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110 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管理及計畫專案

管理人力補助員額分配表 
 

單位：人 

註：一、110 年度毒防中心人力及業務經費分配原則： 

(一) 基本原則： 

1. 個管人數：依 108 年度全國每日總平均在案數，復衡酌本部 110 年度概算，訂

定一致案量比（44.5）後，依各毒防中心 108 年度日平均在案數占全國在案數比

率，分配相應之個管人數。 

2. 督導：以督導：個管=7：1（四捨五入）之原則，補助督導人數。 

3. 專管：以（個管+督導）*0.05（四捨五入）之原則，補助專管人數。 

(二) 調整考量因素： 

1. 109 年度實際補助各毒防中心人力及 109 年實聘情形。 

2. 108 年度本計畫執行狀況及其他相關因素。 

二、本表之專管人力得視地方政府本計畫推動之實際需要，調整為個案管理人力。 

三、本表之個管與督導員額以 7：1 為原則，各地方政府（離島依本表核定人數辦理外）

得依實際需要，於上開核定之補助員額內，酌予調整個管及督導進用人數，惟調整後，

個管與督導之比例不得小於 6.5：1。 

縣市 
108 年平均在

案數 

個案管理人力 專案管理人力 

(補助上限) 
合計 

小計 個管 督導 

臺北市 1,821  43 38  5 2  45 

新北市 4,321  104 91 13 5 109 

桃園市 2,561  65+7 56 +7(專線) 9  4 76  

新竹縣 614  19 14+3 2  1  17+3 

新竹市 299  8 7 1  0  8  

苗栗縣 550  14 12  2  1  15  

臺中市 1,955  50+6 44+6 6 3  53+6 

南投縣 441  11 10 1  1  12 

彰化縣 422  10+6 9+6 1  1  11+6 

雲林縣 760  19+7 17+6 2+1 1  20+7 

嘉義縣 919  24 21 3  1  25  

嘉義市 244  6+2 5+2 1 0  6+2 

臺南市 1,822  47 41 6  2  49  

高雄市 2,482  64 56  8  3  67  

屏東縣 1,063  27+1 24 3+1 1  28+1 

台東縣 238  6+2 5+2 1  0  6+2 

花蓮縣 325  8+3 7+3 1  0  8+3 

宜蘭縣 566  15 13  2  1  16  

基隆市 692  18 16  2  1  19  

金門縣 71  2+1 2 0+1 0  2+1 

澎湖縣 39  1+1 1+1 0  0  1+1 

連江縣 10  1 1  0  0  1 

合計 22,215  598 526  72 28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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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管理人力工作酬金支給基準表 

     類別 

階別 

個案管理人員(單位：俸點/元) 
個案管理督導 

加給 

師級證照 

加給 
風險加給 離島加給 學士(含新聘個管

人員條件) 
碩士 

第九階 345 / 43,022 360 / 44,892 (1) 以每 7 位個管

人員配置 1 名

督導為原則。 

(2) 工作酬金依年

資及學歷，比

照個案管理人

員第四階至第

九階酬金支給

基準，另加給

30 俸點。 

具社會工作

師、臨床心

理師、諮商

心理師、護

理 師 證 照

者，另給予

專 業 加 給

15 俸點。 

(1) 個案管理人力有實際

執行家訪或外展訪視

者，另給予風險加給

15 俸點。 

(2) 因個人或基於機關因

素考量，經主管明確

調整聘用期間之業務

內容，而「無須」實

際執行家訪或外展訪

視業務者，自次月起，

停止支給風險加給。 

(3) 不計入年終獎金。 

(1) 離島地區之

個案管理人

員依「各機

關學校公教

員工地域加

給表（如附

表）」之「基

本數額」支

給 地 域 加

給。 

(2) 不計入年終

獎金。 

第八階 335 / 41,775 350 / 43,645 

第七階 325 / 40,528 340 / 42,398 

第六階 315 / 39,281 330 / 41,151 

第五階 305 / 38,034 320 / 39,904 

第四階 295 / 36,787 310 / 38,657 

第三階 285 / 35,540 300 / 37,410 

第二階 275 / 34,293 290 / 36,163 

第一階 265/ 33,046 280 / 34,916 

註：1 本表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2.本表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包括個案管理人員俸點、個案管理督導加給、師級證照加給。 

    3.風險加給及離島加給依上表說明，視個案管理人力是否實際供家訪,，及是否受聘於離島予以支給。 

    3.非續聘人員之本表階別認定，依實際藥癮個案輔導相關工作經驗年資、能力，由地方政府用人單位依實際狀況及所訂規範

認定之。 

    4.本表俸點之薪點折合率參照行政院 107 年 1 月 31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700000011 號函，訂定 1 薪點折合新臺幣 124.7 元，

並依政院修正該薪點折合率調整之。 

    5.計畫內續聘及新聘人員，惟未具大學以上學歷者，依本表「學士」類別支給。 

6.本計畫類別係以年度認定，年度間不做類別轉換；例 109 年 7 月由學士取得碩士類別，則自 110 年 1 月 1 日始以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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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之附表、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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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專案計畫管理人力工作酬金支給基準表 

單位：新台幣元 

    

註：本表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 

 

          級別 

 

 

年資 

五專 

(二專) 
三專 學士            碩士 

第九年 33,190 34,790 39,560 44,860 

第八年 32,130 33,830 38,610 43,910 

第七年 31,190 32,870 37,650 42,850 

第六年 30,230 31,810 36,690 41,890 

第五年 29,270 30,870 35,750 40,940 

第四年 28,210 29,910 34,890 39,990 

第三年 27,260 28,950 34,050 38,930 

第二年 26,300 27,890 33,190 37,970 

第一年 25,350 27,370 32,450 3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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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進用臨時人員審核表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擬任職稱 適用薪資標準 

     

學歷  

主要經歷  

工作事項  

 
檢 查 項 目 備註 

一、是否符合臨時人員定義：非依公務人員法規，以人事費以外經費自行進用之人

員。（請擇一勾選） 

    □ 是  □否 

 

二、所辦理之業務，以非屬行使公權力之下列業務：（請擇一勾選） 

    □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等定期契約性質之工作。 

    □因機關組織特性、特殊業務需要，於 97 年 1 月 1 日「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

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生效前，經行政院核定進用臨時人員辦理之工

作。 

 

三、所進用之臨時人員，符合下列各款條件之一：（請擇一勾選） 

    □現有業務經依下列方式檢討後，現有人力仍不能負荷者。 

1. 以委託外包方式辦理。 

2. 以推動工作簡化、業務資訊化及運用志工人力替代措施辦理。 

    □接受專案經費補助辦理特定業務或委託研究計畫，不能以現有人力辦理者(請

續答)。 

上述接受專案經費補助辦理特定業務或委託研究計畫進用之臨時人員，其

進用計畫表是否已函請經費核撥機關審核通過，並同時函送主管機關備查：

（請擇一勾選） 

       □是  □否 

 

四、所進用之臨時人員是否為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請擇一勾選） 

    □是(請續答)  □否 

上述人員是否符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 條規定：（請

擇一勾選） 

      □是  □否 

 

五、所進用之臨時人員是否為機關長官、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

姻親：（請擇一勾選） 

    □是  □否 

 

六、所進用臨時人員之給假、薪資待遇及其他權利事項，是否符合勞動基準法規相

關規定：（請擇一勾選） 

    □是  □否 

 

七、所進用臨時人員之經費，是否未超過 107 年度預算核定額度：  

    □是  □否 

 

 
填寫單位主管：       （請簽章並檢附正本）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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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衛生福利部補助人力及地方政府專責人力運用情形清冊 
 

填報時間：109 年    月   日 

人

力

來

源 

係屬業

務組別 

所屬行

政單位

(局處) 

職稱 姓名 任、離職時間 年資 

110 年 

在職 

月數 

學歷 

(科系) 

是否具有本計

畫證照加給之

證照 

工作內容 

個案管理及案量 
其他 

(簡要條列說明) 

衛

福

部

計

畫

補

助

人

力 

  

個管 ○○○ 

___年___月至 

□迄今 

□___年___月 

___年 

___月 
___月  

□是(請註明) 

____________ 

□否 

1. 累計個管案量： 

  ____＿人 

2. 6(12)月底在案案量： 

______人 

 

  

督導 ○○○ 

___年___月至 

□迄今 

□___年___月 

___年 

___月 
___月  

□是(請註明) 

____________ 

□否 

1. 累計個管案量： 

  ____＿人 

2. 6(12)月底在案案量： 

______人 

 

  

專管 ○○○ 

___年___月至 

□迄今 

□___年___月 

___年 

___月 
___月  

□是(請註明) 

____________ 

□否 

  

機

關

專

責

人

力 

  

 ○○○ 

___年___月至 

□迄今 

□___年___月 

___年 

___月 
___月  

□是(請註明) 

____________ 

□否 

  

  

 ○○○ 

___年___月至 

□迄今 

□___年___月 

___年 

___月 
___月  

□是(請註明) 

____________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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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計畫書格式 

 

 

 

○○縣(市) 

110 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 

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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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料表及計畫摘要 

計畫名稱 
OO 市（縣）政府 110 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衛生福利部補助

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 

申請單位

基本資料 

單 位 (請填寫彙整及提報本計畫之局處及科別) 

單 位 網 址  

聯絡

資訊 

科 長  電 話  

承辦人  電 話  

傳 真  e - m a i l  

地 址  

實施期程     年   月   日至   月   日 

計畫經費 

(單位：新台幣) 

總經費：                                          元 

申請補助經費：                                    元 

自籌配合款：                                            元 

其他：(請說明)    

工作進度 

摘    要 

 

過去 5 年 

中央補助

及執行率 

年度 
自籌款 

(單位：新台幣元) 

中央補助經費 中央補助經費執行數 

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核銷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執行率 

105  法務部    

106  法務部    

107  衛福部    

108  衛福部    

109  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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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參考大綱 

封面 

綜合資料表及計畫摘要 

目錄 

壹、 計畫緣起 

貳、 計畫目標 

一、 計畫目標：請條列敘明本計畫預期達成之具體目標。 

二、 計畫限制：計畫執行可能遭遇之問題。 

參、 計畫內容（含工作項目、執行方式、人力及業務管考等） 

一、 現況分析（含毒防中心組織架構與職掌、人力規劃、地方毒品防制工作政

策及毒品問題分析等） 

二、 過去執行績效與檢討 

三、 計畫內容(應包含各分組工作項目之執行內容與方式，並請依本計畫說明

書之工作項目逐項填寫） 

四、 計畫期程及工作進度 

肆、 計畫經費 

一、 經費來源：包括衛生福利部補助款、本府自籌款及其他來源，如下表： 

經費來源 科目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備註 

自 籌 款 

  

自籌比例:     %   

  

中央補助款 

業

務 

費 

補 助 人 力 薪 資  

補助比例:     % 

其 他 業 務 費  

合 計  

設 備 費  

管 理 費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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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央補助經費需求表：詳如「補助經費申請表（格式如附表 1）」及「補

助人力工作酬金及勞健保等費用需求明細估算表（格式如附表 2）」。 

伍、 預期效益(應以量化說明，應至少包括本說明書衡量指標，各分組請分別詳

列，且應先敘明本說明書指標，自訂指標列於其後) 

陸、 有關單位配合事項 

柒、 附錄（各計畫項目之必要附件及與本計畫有關之補充資料） 

    附錄 1、「進用臨時人員審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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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之附表 1、補助經費需求表 

填表說明： 

1. 1 級科明請勿變動，2 級科目請依本說明附件九之項目名稱填寫。 

2. 是否涉及採購發包，請以 2 級科目為單位，註明「是」或「否」。例如：印刷費、租金、文具紙張、維護費、電腦處理費、資料蒐集費、材料費、餐費等請確認

是否涉及採購發包，10 萬元(含)以下涉及採購發包之項目，於第二次撥款時撥付核定金額之 100%。 

3. 採購級距：「10 萬元(含)以下」填「1」；「超過 10 萬元，100 萬元(含)以下」填「2」；「超過 100 萬元填「3」。 

                       「110 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經費表         單位：新台幣元 

受補助單位： ○○○政府                                                                                

計畫總經費：       元整，其中自籌款        元整，申請補助經費       元整 

核定補助經費：(此欄由衛福部填寫) 

配合事項： 

1. 請將本表併入計畫書落實執行。 

2. 請依本表核實動支經費，各項業務費項下之 2 級科目，得自行調整運用，惟補助人力之薪資僅得流出，不得流入。 

3. 本案應於 109 年 12 月 20 日前辦理核銷。 

補助經費需求明細：                         

1 級

科

目 

2 級 

科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元) 

小計 自籌經費 補助經費 說明 

是否涉

及採購

發包 

採購發

包級距 

業務

費 

          

           

業務費小計       

設備

費 

          

          

設備費小計       

管理

費 

        

否 

 

        

        

管理費小計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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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之附表 2、補助人力工作酬金及勞健保等費用需求明細估算表 

單位：新台幣元 

職

類 

適用薪級 

(俸點) 

年度工作酬金 

小計 

I=G

+H 

雇主全年應負擔之勞、健保及勞

退等費用 

聘

任

月

數 

P 

人

數 

Q 

合

計 

R=

(I+

O)

*Q 

備

註 

月薪 

年薪 

G=F*P 

年終獎金 

H 

=(A+B+C)*

1.5*P /12 

月勞、健保及勞退費 
小

計 

薪俸 

A 

督導加給 

(30 俸點) 

B 

證照加給 

(15 俸點) 

C 

風險加給 

(15 俸點) 

D 

離島加給 E 

第 1級:7,700元/月 

第 2級:8,730元/月 

第 3級:9,790元/月 

小計 

F 

=A+B+

C+D+E 

勞

保 

J 

勞

退 

K 

墊

償

金 

L 

健

保 

M 

 

小

計 

N=

J+

K+

L+

M 

O=

N*

P 

 薪級 俸點                    

 
學士

四階 
295                    

                      

                      

合計  

【註】1.月薪(F)=薪俸(A)+督導加給(B)+證照加給(C)+風險加給(D)+離島加給(E) 

2.年薪(G) =月薪(F)*聘任月數(P) 

2.年終獎金(H)=【薪俸(A)+督導加給(B)+證照加給(C)】*1.5*聘任月數(P) /12 

3.年度工作酬金(I)=年薪(G)+年終獎金(H) 

4.勞保若含職災、普通勞工事故、就業保險，請敘明計算費率。 

5.月勞、健保及勞退費(N)=勞保(J) +勞退(K) +墊償金(L)+健保(M)  

6.僱主全年度應負擔之勞、健保及勞退等費用(O)=月勞、健保及勞退費(N)*聘任月數(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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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期中成果報告參考格式 

 

○○縣(市) 

110 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 

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 

 

期中成果報告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5 月 31 日) 

 

計畫負責人：             職稱： 

計畫主辦科：       科長： 

計畫聯絡人：             職稱： 

   電話：                   電子信箱： 

 

 

110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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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成果報告參考格式 
 

封面 

目錄 

壹、 實際執行進度及成果 

貳、 衡量指標達成情形 

參、 人力運用情形 

肆、 經費使用狀況 

伍、 計畫執行檢討與策進 

陸、 遭遇困難與建議 

柒、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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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實際執行進度及成果：（請依本計畫說明書工作項目逐一填寫，自訂工

作項目請置於指定工作項目後） 

工作項目 執行進度與成果 中央審查意見 

一、 預防宣導組 

   

   

   

二、 保護扶助組 

   

   

   

三、 醫療服務組 

   

   

   

四、 綜合規劃組 

   

   

   

 

貳、衡量指標達成情形（請依本計畫說明書衡量指標逐一填寫，自訂指標請

置於指定指標後） 

指標 目標值 
目標達成情形 

及達成率 
自評進度 中央審查意見 

一、 預防宣導組 

   □超前 

□符合 

□落後 

 

   □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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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目標值 
目標達成情形 

及達成率 
自評進度 中央審查意見 

□符合 

□落後 

二、 保護扶助組 

   □超前 

□符合 

□落後 

 

   □超前 

□符合 

□落後 

 

三、 醫療服務組 

   □超前 

□符合 

□落後 

 

   □超前 

□符合 

□落後 

 

四、 綜合規劃組 

   □超前 

□符合 

□落後 

 

   □超前 

□符合 

□落後 

 

 

參、人力運用情形（請依本計畫說明書附件十五填復） 

  本計畫執行人力共計○人，其中衛福部補助○人（含個管○人、督導○人、

案管○人），截至 109 年 5 月底，已聘任○人（含個管○人、督導○人、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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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尚在職人數○人（含個管○人、督導○人、案管○人）；另本府各業務

組設置之專責人力○人（含預防宣導組○人、保護扶助組○人、醫療服務組○人、

綜合規劃組○人），截至 109 年 5 月底，尚在職人數○人（含預防宣導組○人、

保護扶助組○人、醫療服務組○人、綜合規劃組○人）；人力運用情形詳如「毒

品危害防制中心補助人力及專責人力運用情形清冊(如附件○)」。 

 

肆、經費使用狀況： 

一、 經費編列情形 

經費來源 科目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備註 

自 籌 款 

  

自籌比例:     %   

  

中央補助款 

業

務

費 

補助人力薪資  

補助比例:     % 

其 他 業 務 費  

合 計  

設 備 費  

管 理 費  

總 計   

 

二、 截至 109 年 5 月底經費執行情形： 

經費來源 科目 
已執行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執行率 

自 籌 款 

  

 
  

  

合 計  

中央補助款 

業

務

費 

補助人力薪資  

 其 他 業 務 費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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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來源 科目 
已執行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執行率 

設 備 費  

管 理 費  

合 計  

 

三、 第 2 期款請撥金額及採購發包金額文件： 

計畫總經費：     元整，其中自籌款     元整，核定補助經費      元整。 

1

級 

科

目 

2 級科目 小計 自籌經費 
核定 

補助經費 

是否

涉及

採購

發包 

涉及採購發包者 第 2

期款

請領

金額 

級

距 

決標 

金額 
決標公告 

業

務

費 

       如附件 O  

         

         

業務費小計         

設

備

費 

         

         

         

設備費小計         

管

理

費 

    

否 

  

     

     

管理費小計       

合計         

註： 

1. 採購級距「10 萬元(含)以下」填「1」；「超過 10 萬元，100 萬元(含)以下」填「2」；「超

過 100 萬元填「3」。 

2. 採購金額 10 萬元(含)以上之採購發包項目，且本部核定補助金額亦達 10 萬元(含)以

上者，應檢附決標金額證明文件，辦理第 2 期款撥款。 

 

伍、計畫執行檢討與策進 

 

陸、遭遇困難與建議 

 

柒、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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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初步）期末成果報告格式 

 

○○縣(市) 

110 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 

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 

（初步）期末成果報告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負責人：             職稱： 

計畫主辦科：       科長： 

計畫聯絡人：             職稱： 

電話：                   電子信箱：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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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期末成果報告格式 
 

封面 

目錄 

壹、 110 年毒品現況分析與處遇資源說明 

貳、 計畫執行成果（含創新作為或特殊成果） 

參、 衡量指標達成情形 

肆、 人力運用情形 

伍、 經費使用狀況 

陸、 計畫執行檢討與策進 

柒、 遭遇問題與建議 

捌、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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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110 年毒品現況分析與處遇資源說明 

 

參、 計畫執行成果 

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說明 

一、預防宣導組 

  

  

二、保護扶助組 

  

  

三、醫療服務組 

  

  

四、綜合規劃組 

  

  

 

肆、 衡量指標達成情形 

指標 目標值 目標達成情形及達成率 自評進度 

一、 預防宣導組 

   □超前 

□符合 

□落後 

   □超前 

□符合 

□落後 

二、 保護扶助組 

   □超前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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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目標值 目標達成情形及達成率 自評進度 

□落後 

   □超前 

□符合 

□落後 

三、 醫療服務組 

   □超前 

□符合 

□落後 

   □超前 

□符合 

□落後 

四、 綜合規劃組 

   □超前 

□符合 

□落後 

   □超前 

□符合 

□落後 

 

伍、 人力運用情形 

   本計畫執行人力共計○人，其中衛福部補助○人（含個管○人、督導○人、

案管○人），截至 109 年 5 月底，已聘任○人（含個管○人、督導○人、案管○

人）人，尚在職人數○人（含個管○人、督導○人、案管○人）；另本府各業務

組設置之專責人力○人（含預防宣導組○人、保護扶助組○人、醫療服務組○人、

綜合規劃組○人），截至 109 年 5 月底，尚在職人數○人（含預防宣導組○人、

保護扶助組○人、醫療服務組○人、綜合規劃組○人）；人力運用情形詳如「毒

品危害防制中心補助人力及專責人力運用情形清冊(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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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經費使用狀況： 

一、 經費編列情形 

經費來源 科目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備註 

自 籌 款 

  

自籌比例:     %   

  

中央補助款 

業

務

費 

補助人力薪資  

補助比例:     % 

其 他 業 務 費  

合 計  

設 備 費  

管 理 費  

總 計   

 

二、 截至 110 年 11 月底（110 年度）經費執行情形： 

經費來源 科目 
已執行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執行率 

自 籌 款 

  

 
  

  

合 計  

中央補助款 

業

務

費 

補助人力薪資  

 

其 他 業 務 費  

合 計  

設 備 費  

管 理 費  

合 計  

 

三、 第 3 期款請撥金額及採購發包金額文件(無請領免填)： 

計畫總經費：     元整，其中自籌款     元整，核定補助經費      元整。 

1 2 級科目 小計 自籌經費 核定 是否 涉及採購發包者 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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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科

目 

補助經費 涉及

採購

發包 

級

距 

決標 

金額 
決標公告 

期款

請領

金額 

業

務

費 

       如附件 O  

         

         

業務費小計         

設

備

費 

         

         

         

設備費小計         

管

理

費 

    

否 

  

     

     

管理費小計       

合計         

註： 

1. 採購級距「10 萬元(含)以下」填「1」；「超過 10 萬元，100 萬元(含)以下」填「2」；「超

過 100 萬元填「3」。 

2. 採購金額 10 萬元(含)以上之採購發包項目，且本部核定補助金額亦達 10 萬元(含)以

上者，若未及於第 2 期款請領前決標，應檢附決標金額證明文件，辦理第 3 期款撥款。 

 

柒、 計畫執行檢討與策進 

 

捌、 遭遇問題與建議 

 

玖、 附件 


